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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      要 

 

本研究計畫基於提供精算人員一致性之實務處理方式，於提存保費不足準

備金時有所依據。在符合相關法律及精算實務處理原則下，藉此研究計畫

案，探討保費不足準備金之相關議題，經由彙整國內外精算實務經驗、條

列成具體的實務處理釋例，其目的，在於說明計算保費不足準備金時可能

遇到之實務問題及解決方式，作為精算準則公報外之補充說明文件，包括

因新興的技術或外在法規改變，而引起的實務問題，提供精算人員精算實

作時可能遭遇案例參考及遵循方向。 

所謂「保費不足準備金」，係指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尚未屆滿之有效契約或

尚未終止之承保風險，並依據其未到期自留危險所計算現行提存之未滿期

保費準備金，於考量未來預期之保費收入後，經測試不足以支應該有效契

約或承保風險預期於未來所產生自留賠款與費用時，就其差額所提存之準

備金。 

於本研究計劃中提出預期成本法、現值法、期望投資收益法等，可作為評估

是否需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及需提存準備金數額之參考。 

 

本釋例之研究結果將可兼具理論與實務，建議交由中華民國精算學會公佈實

施及作為監督、指導精算人員作業及行為之精算實務處理釋例。 

 
 
關鍵詞：保費不足準備金、預期成本法、現值法、期望投資收益法 
 
 
 
 
 
 
 
 
 
 
 

 



ABSTRACTION 
 

The research plan intends to provide guidance to the actuaries with a practice to refer. 
Through focusing on the topics about how to estimate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 
we mainly try to cross-exam the articles of CAS with the actuarial practice in Taiwan. 
After gathering the information, the practice note is written and revised several times 
into a solid one. The practice note proposes solutions to the problems that actuaries 
might encounter in the process of deciding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 This practice 
note also acts as a supplement of standard of practice. Another objective is to render 
guidance to the Actuarial Institu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she could use to 
provide useful guidance to actuaries and the Insurance Bureau about determining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 
 
When the anticipated net losses, and other future costs exceed the recorded unearned 
premium reserve and any future installment premiums on existing policies, a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 shall be recognized. 
 
The research plan has suggested three approaches (including Expected Cost Approach; 
Present Value of Future Payments Approach and Expected Investment Income 
Approach) for actuaries’ reference. 
 
The final results of the standard of practice and provisions could be both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We suggest that it should render guidance to the Actuarial Institute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that she could use to monitor her members and ascertain quality 
and legality of their works. 
 
Keyword: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Expected Cost Approach、Present Value 

of Future Payments Approach、Expected Investment Income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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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前言 

第一章 研究主旨 

基於提供精算人員一致性之實務處理方式，於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時有所

依據。在符合相關法律、精算實務處理原則及目前實務需求下，藉此研究

計畫案，探討保費不足準備金之相關議題，經由彙整國內外精算實務經

驗、條列成具體的實務處理釋例，以提供精算人員未來若依法需提存保費

不足準備金時，可能遭遇案例及遵循方向。並供保險監理單位於查核時之

參考，以及精算學會協助精算人員作業之準則，提昇其作業品質水準。 

第二章 背景分析 

「產險市場費率自由化時程計劃」自 91 年 4 月 1 日開始實施後，對於實

施費率自由化，整體產險市場是否會因過度之價格競爭，造成保費收入不

足以支付未來損失及費用之情形發生，主管機關及專家學者皆感關切。再

者，鑒於近年來利率趨勢走低，對於壽險業高預定利率長年期保單之經營

成本影響甚鉅，財政部於 91 年 12 月 24 日公佈之「保險業各種準備金提

存辦法」第 16 條已規定壽險業需於特定情況下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金

管會保險局於 95 年 11 月 13 日舉辦「產、壽險業特別準備金相關問題之

檢討」會議，會議上有關「保費不足準備金」部分，經與會人士討論，獲

有「保費不足準備金係反應公司經營的情形，其提存應有一致之標準，故

尚須由精算專業機構如中華民國精算學會訂定準則，供精算人員遵循辦

理」之結論。本研究報告亦參考保險事業發展中心已完成之兩篇研究文章。 

茲因精算學會已出版一篇準備金實務處理準則，而該準備金實務處理準則

已包含保費不足準備金之精算實務準則，然許多保費不足準備金實作之細

節部分，仍有待進一步釐清。鑒於實務所需，建議在配合精算學會現行之

財產保險業精算實務處理準則下，針對保費不足準備金之議題，研訂保費

不足準備金精算實務處理釋例，以供所有精算人員於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

過程中，有一致性的案例可參考，並作為準備金實務處理準則之補充。 

第三章 研究內容大綱 

為提供精算人員於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時一致性的實務處理方式，本委

託案之研究內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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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主持人

1. 各國保費不足準備金的相關規定： 

蒐集並研究國外保險監理制度或法規與國外精算學(協)會之精算準則

等對保費不足準備金之相關規定情形。 

2. 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實務處理原則或釋例草案： 

 針對我國在費率自由化下實施短期保險(除財產保險外，尚含產、壽

險共同可經營之傷害險、健康保險或其相關之團體保險)保費不足準備

金時，配合監理規範及相關資料庫建置情形，擬訂精算人員評估保費不

足準備金所需遵循或參考之實務處理原則或釋例草案。 

3. 其他應行配合事項及建議： 

配合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實施，提出(1)保費不足準備金法令規定建議草

案、(2)其他如經驗資料庫或配套措施應具備之條款、(3)其他準備金提

存調整之應行配合事項及建議。 

第四章 研究方法及步驟 

本研究計畫分四個階段完成，各階段之執行要項臚列於下：  
 

(1)初步草擬: 

首先，收集產險精算委員對精算實務處理上之建議，並參考國內外產

險精算之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相關文獻，對相關概念進行整理與分

析。最後完成釋例之初步草擬。 

(2)開會討論: 

透過精算學會產險精算委員會定期開會討論，凝聚委員彼此之間的共

識，並據以修正內容。 

(3)意見徵詢: 

透過產險公會精算小組與業界溝通，凝聚委員彼此之間的共識，同時

與精算學會壽險 AA 委員會代表討論及意見徵詢，並據以修正內容。 

(4)期末報告: 

九十六年九月中完成。 

第五章 研究人員及分工配置、研究人員學、經歷、主持人及協（共）

參與政府委託研究計畫情形 

(1) 計畫主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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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貴霞－學歷：美國奧本大學 數學研究所 碩士 

資格：美國產險精算學會正會員(FCAS) 

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正會員 

現職：富邦產物保險公司精算部資深協理 

中華民國精算學會理事、產險精算委員會主任委員 

逢甲大學兼任副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經歷：「保險業簽證精算人員制度檢討 –產險業評估再保險安排及

提存賠款準備金之精算準則與實務處理釋例」研究計劃主持

人 

「產險精算人員簽署保險商品之準則規範」研究計劃主持人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精算及研究發展專案 

簽證精算意見書範本制定、產險精算考試制度修訂 

精算準則公報第二號 “準備金實務處理準則＂ 

精算準則公報第一號 “費率釐訂實務處理準則＂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費率調整機制 

商業火災保險危險費率修訂 

Reliance National Insurance Company,USA 資深精算分析

師 

American States Insurance Company,USA 精算分析師 

Cotton States Insurance Company,USA 精算分析師及電腦

程式設計師 

Mcdonnell Douglas Banking Systems,USA 電腦程式設計師 

目前參與政府委託研究計畫情形：本研究計畫 

 

(2) 共同主持人 

簡仲明－學歷：輔仁大學 數學研究所 碩士 

資格：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正會員 

中華民國核保學會正會員 

現職：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 副總經理/總稽核  

中華民國精算學會監事、產險精算委員會委員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產險費率自由化費率工作小組協同召集人 

逢甲大學兼任助理教授級專業技術人員 

經歷：財團法人保險事業發展中心 副總經理 

統一安聯產物保險公司 協理/簽證精算人員 

檢討產壽險業特別準備金相關問題研究計劃主持人 

強制汽車責任保險精算及研究發展工作小組費率分組召集人 

            目前參與政府委託研究計畫情形：本研究計畫 

 

(3) 研究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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林榮泰－學歷：美國康乃狄克大學精算數學碩士 

     資格：美國夀險精算學會副會員(ASA) 

          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正會員 

            現職：新安東京海上產物保險公司精算風管群協理 

經歷：統一安聯產物保險公司協理，簽證精算人員 

            目前參與政府委託研究計畫情形：本研究計畫 

 

(4) 研究員 

陳占晃－學歷：逢甲大學統計暨精算研究所碩士 

            資格：中華民國精算學會副會員 

            現職：富邦產物保險公司精算部代科長 

經歷：強制汽車責任保險精算研究發展小組 

            目前參與政府委託研究計畫情形：本研究計畫 

 

(5) 研究員 

陳榮森－學歷：逢甲大學統計與精算研究所碩士 

資格：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正會員 

現職：臺灣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企劃部專案經理 

經歷：第一產物保險股份有限公司行銷部研發小組、富邦產物保險

股份有限公司精算部 

            目前參與政府委託研究計畫情形：本研究計畫 

 

第六章 研究經費 

       各項研究經費依照「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列標

準表」編列如下，計畫總經費估約為新台幣伍拾貮萬元整。 

項  目 金  額（元） 說   明 

一、研究人員經費 

研究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研究員       

275,000

80,000

75,000

120,000

  

研究主持人：$16,000/月 x 1 人 x 5 個月 

協同主持人：$15,000/月 x 1 人 x 5 個月 

研究員：$8,000/月 x 3 人 x 5 個月 

二、座談會出席費 220,000 $2,000/人次 x 11 人 x 10 次 

三、報告印製費 8,000 本項費用暫列，檢據核實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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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雜支費 

 

7,000 依一至三項金額總合百分之一點三九計列。 

（包括影印費、會議通知、辦公文具、座談會

茶水費及雜支等）。 

五、行政管理費 10,000 以一至四項金額總合之百分之一點九六計。 

六、經費合計數 520,000  

 

第七章 研究進度 

(1) 5/11 完成「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初稿。   

(2) 4/25~8/2 間召開九次產險精算委員會(含與壽險代表開會討論)及五次公

會精算小組會議，分別開會討論，並修正內容。 

(3) 8/3 期中報告，會後參考專家學者之意見回覆作適當修改。 

(4) 8/4~9/13 三次產險精算委員會及四次公會精算小組會議中，再次徵詢各

委員及各公司代表之意見，並據以修訂。 

(5) 9/26 期末報告，會後參考專家學者之意見回覆作適當修改。 

(6) 10/16~10/24 與精算學會壽險 AA 委員會代表討論及意見徵詢。 

(7) 10/26 完成修訂後期末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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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摘要或彙整各國（州）內容或精髓 

第一章：各國(州)保費不足準備金之相關定義 

法令(文章)名稱 保費不足準備金之相關定義 

美國紐約州法令 

Accident & Health:A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 is a 
reserve that is established when future premiums and current 
reserves are not sufficient to cover future claim payments and 
expenses for the remainder of a contract period. This reserve 
is in addition to claim reserves and contract reserves. 
 
Life :"Deficiency reserves" means the excess of minimum 
reserves calculated in accordance with the principles of 
section 4218 of the Insurance Law, as interpreted by this Part, 
over basic reserves. 

美國科羅拉多州法令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 means, for the purpose of this 
regulation, a reserve established on the valuation date when, 
it is probable that, future premiums and current reserves are 
not sufficient to pay future claim payments and expenses for 
the remainder of the deficiency period. This reserve should be 
reviewed at least annually and adjusted as necessary. 

美國肯塔基州法令 

When the anticipated losses,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commissions and acquisition costs, and maintenance costs 
exceed the recorded unearned premium reserve and any 
future installment premiums on existing policies, a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 shall be recognized by a property and 
casualty insurer by recording an additional liability for the 
deficiency, with a corresponding charge to operations. 

新加坡法令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s" means the reserves for the 
expected loss on unexpired policies after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all benefits, claims, claims adjustment 
expenses, acquisition cost, maintenance costs, and 
policyholders' experience participation, and shall be 
calculated net of reinsu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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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大陸法令 

保险公司在提取未到期责任准备金时，应当对其充足性进

行测试。未到期责任准备金不足时，要提取保费不足准备

金。 

AICPA 文章(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S) 

The purpose of the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 is to reflect a 
“probable unexpired portions of insurance policies in force as 
of the fiiancial statement date.A probable loss exists if there is 
a premium deficiency relating to short duration [Note: e.g. 
property and liability] or long duration contracts. Insurance 
contracts shall be grouped consistent with the enterprise's 
manner of acquiring, servicing, and measuring the 
profitability of its insurance contracts to determine if a 
premium deficiency exists. 

CAS 文章(Considerations in the 
Calculation of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s)  

A simplistic calculation would be the unearned premium 
reserve, less "the sum of expected claim costs and claim 
adjustment expenses, expected dividends to policyholders, 
unamortized acquisition costs, and maintenance costs" 
relating to the unearned premium reser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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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各國保費不足準備金之說明 

美國： 
非所有州之保險法規都有保費不足準備金之規定，有保費不足準備金規定者，例

如紐約州、科羅拉多州及肯塔基州等。然美國 GAAP 會計原則於 1982 年 FAS 60 中

要求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FAS 60 中有關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義原文如下：A 

premium deficiency shall be recognized if the sum of expected claim costs 

and claim adjustment expenses, expected dividends to policyholders, 

unamortized acquisition costs, and maintenance costs exceeds related 

unearned premiums.），美國 SAP 會計原則亦於 2001 年 SSAP53 中開始要求此一準

備金(SSAP 53 中有關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義原文如下：When the anticipated 

losses,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commissions and other acquisition 

costs,and maintenance costs exceed the recorded unearned premium reserve, 

and any future installment premiums on existing policies, a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 shall be recognized by recording an 

additional liability for the deficiency, with a corresponding charge to 

operations.），然不論 GAAP 或 SAP 之相關文件，皆扼要簡述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原

則，未說明詳細之提存方式。實務上，保費不足準備金由各公司採合適之精算方

法計算而得，並無一致之提存方式、計算表格或計算公式。 

各公司之精算人員可遵循或參考美國精算相關機構所出版之精算公報或文章，壽

險長年期險種可參考如 ASOP No.40、ASOP No.42 精算公報。而短年期險種可參考

如AICPA文章(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S)或CAS文章(Considerations in the 

Calculation of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s)。 

中國大陸： 
於法規中規範提存未到期責任準備金時，應當對其充足性進行測試，若未到期責

任準備金不足時，則需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並無明確規範詳細計算方法，且截

至目前，本研究小組並無取得任何針對精算人員所規範之保費不足準備金精算公

報。 

新加坡： 
於法規中規範保費不足之定義(法令上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義原文如下："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s" means the reserves for the expected loss on unexpired 

policies after taking into consideration all benefits, claims, claims 

adjustment expenses, acquisition cost, maintenance costs, and 

policyholders' experience participation, and shall be calculated net of 

reinsurance;)，並無明確規範詳細計算方法，而實務上，由各公司採合適之精算

方法計算而得，且截至目前，本研究小組並無取得任何針對精算人員所規範之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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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不足準備金精算公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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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研究結果 

第一章  目的、定義、適用範圍及法律限制 

第一節  目的 

本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以下簡稱本釋例)之目的，在於說明計算保費不足準

備金時可能遇到之實務問題及解決方式，作為精算準則公報外之補充說明文件，包括因

新興的技術或外在法規改變，而引起的實務問題，提供精算人員精算實作時可能遭遇案

例參考及遵循方向。 

第二節  定義 

本釋例所謂「保費不足準備金」，係指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尚未屆滿之有效契約或

尚未終止之承保風險，並依據其未到期自留危險所計算現行提存之未滿期保費準備金，

於考量未來預期之保費收入後，經測試不足以支應該有效契約或承保風險預期於未來所

產生自留賠款與費用時，就其差額所提存之準備金。 
 
預期產生之費用一般包括理賠費用、佣金及代理、經紀人費用、其他招攬費用與一

般費用等。一般費用係指除了佣金及代理、經紀人費用、營業相關稅金及其他招攬之業

務費用外的業務及管理費用。 

第三節  適用範圍 

本釋例適用於財產保險業所經營之所有商品，及財產保險業與人身保險業兼營之一

年期傷害險(一年期意外險)及一年期健康保險商品，但不含政策性保險及核能保險，前述

政策性保險包含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及住宅地震保險，此外，若專業再保險業經營上述商

品，亦適用本釋例。 

第四節  法律限制 

任何法律上或政府監理上對於保費不足準備金之要求與本釋例有所衝突時，精算人

員仍應遵守法律或監理機關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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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保費不足準備金計算過程之應注意事項 

第一節  收集資料 

收集資料為計算準備金的第一步，而資料通常來自兩個單位：(1)業務單位與(2)財務

會計單位，且大多需透過電腦資訊系統來產生相關的資訊。 
 
精算人員所分析的資料主要係來自於公司內部，但是並不侷限於公司內部，精算人

員必須透過了解公司的業務特色，選擇所需要的資料。受限於公司資訊系統所記錄的資

料，若部分所需的資料並無法由公司資訊系統產生，而精算人員認為此一資料有助於準

備金之計算，可以請公司以人工方式產生。公司外部之分析報告亦可做為參考資料之一，

或是利用市場統計資料，配合公司的業務特色，加上適當之假設予以調整使用。 
 
在分析公司所提供的的資訊之前，精算人員必須先與相關財務資料核對檢驗資料的

正確性。若業務資訊與財務無法吻合而導致其無法使用，精算人員應在精算備忘錄中揭

露。以下為準備金實務處理準則之規範： 
 
各險準備金計提所採用之資料須檢核與財務報表及歷史資料的一致性與合理性。精

算人員必須揭露計算預期損失所採用的資料是否與財務報表上的資料一致。若資料

原本就不一致，或經過調整後造成資料不一致時，須作解釋。 (89) 

第二節  了解資料與業務的特色 

每家公司的業務情況皆不盡相同，保費不足準備金計算的方法也會因為公司的業務

結構與經營策略之不同而有所差異，甲公司所適用的計算方法並不一定適用於乙公司。

因此在評估保費是否不足時，可先了解會影響公司賠款、費用支出與責任的事項。例如： 
 
� 業務量與業務結構 
� 損失率的穩定性 
� 保險契約的特殊條件 
� 已付(已決)賠款的速度改變 
� 損失趨勢的變化 
� 費用支出的方式與習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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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保險商品與會計險別的處理 

各保險公司內部可能因業務統計需要而另有不同的險別分類，為符合相關法令規

定，保費不足準備金之計算所採用的險別分類仍需以年度檢查報表所列的險別為依據。 
 
精算人員在整理過去相關資料時，為增加資料的可信度，可將性質相似的險別予以

合併，用以觀察過去的理賠及費用經驗，並將所發現的結果應用於合併前之各個險別。 
 

第四節  選擇保費不足準備金的計算方法 

在估算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前，精算人員可以利用所蒐集的各種資料，選擇適當方法

來估算保費不足準備金。本釋例特舉預期成本法、現值法與期望投資收益法等幾個常見

的保費不足準備金之估算方法為例，於下一章另行說明。 
 
估算保費不足準備金的方法並不以此處所列方法為限，精算人員可根據保費不足準

備金之意涵，參考國外相關規定或其他各國精算學會出版之書籍及論文(如美國產險精算

學會)等，並根據所蒐集的資料，選擇合適的估算方法。所使用之方法應注意前後期間之

一致性，若衡量實際情況確實有改變之必要，精算人員應於精算意見書中揭露。 
 
 

第五節  合理的測試與選定最後的結果 

依不同估計方法所估算出來的保費不足準備金只是一組數學公式的運算結果，是無

法據此判斷結果是否合理與正確，因此最後的結果還必須經由精算人員依據不同的情境

作合理的測試與判斷，用以評估所計算的保費不足準備金是否合適與合理。 
 
依公式計算所得之結果經測試超出合理範圍內時，精算人員須重新檢視計算過程是

否失當，如經檢視後其結果仍不於合理範圍內，精算人員可以依據自己的判斷選擇一個

合適且合理的結果並解釋此一差異。 
 
在保費不足準備金之計算過程中，精算人員可以選擇許多係數及假設，例如：再保

比例、預估損失率、投資報酬率或費用支出等。精算人員可以參考相關統計分析及自身

經驗作為選擇及假設之依據。不論是係數之選擇及假設，皆應注意前後期間之一致性，

若衡量實際情況確實有改變之必要，亦應於精算備忘錄中揭露。 
 
參考資料之正確性與可預測性將影響精算人員所選擇之係數與假設是否合理，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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精算人員必須針對一些會對保費不足準備金計算結果有重大或不確定影響之係數與假

設，進行敏感度測試。保費不足準備金的合理範圍也會因假設的不確定性及其影響程度

不同而有所差異，必要時精算人員應於精算備忘錄中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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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保費不足準備金的估算方法 

依第一章「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義，此一準備金係指當未滿期保費準備金經測試

小於所對應之有效契約或承保風險的預期「未來」之賠款與費用時，必須就其差額所提

存之準備金。目前未滿期保費準備金計算非以危險保費(純保費)為基礎，且佣金及招攬成

本已於簽單時認列為費用，並未列為遞延資產，故過去已發生並已認列之費用，就定義

而言則無需納入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分析過程。 
 
就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義與國內現行之保險法令及會計實務而言，於分析保費不足

準備金之過程中，無需考量佣金及招攬成本等已於簽單時認列之費用。本章之估算方法

與範例皆以國內現行保險法令及會計實務為前提說明之，並假設除賠款、理賠費用及一

般費用外無其他之預期費用。 

 
本釋例共介紹預期成本法、現值法及期望投資收益法等三個方法，其中第一種方法

係參考國外常用之綜合比率法，並考量國內現行之保險法令及會計實務所產生之作法，

而後兩種方法則應用現金流量分析，同時須引用損失賠付發展模型等資料，若精算人員

可取得相關資料時，則可考量使用此兩種方法。本章計算範例中所引用的幾個重要因子，

進一步說明如下： 
 
(1)預期賠款與理賠費用之估計 
精算人員可由過去數年之理賠經驗，並考量異常巨額賠案及損失發展等因素後估計

之，並不侷限於本節範例中之估計方式。其中，關於預期賠款與理賠費用之相關估計方

式，可參考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所發佈之財產保險業「準備金實務處理準則」及「賠款準

備金處理釋例」。 
 
(2)預期一般費用 
本章範例採用的預期一般費用，係以範例中 2000 年的一般費用率乘上未滿期保費準

備金而得。精算人員在估算未屆滿契約或未終止風險之預期一般費用時，可檢視公司保

險費用之相關資料。例如，財產保險業可參考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所公佈之財產保險業「保

險費用表填報釋例」中一般費用所涵蓋之項目，並可藉由分析業務處理流程，估計維持

未屆滿契約或未終止風險之成本，其中可能包含：人員薪資及資訊處理費用等費用項目。 

(3)利率的影響 
在本章中，部分範例並未考量利率因子對於未滿期保費、預期賠款支出、預期一般

費用的影響。精算人員可依據國內外精算原理、精算學會公佈之精算實務處理準則及實

務經驗作合理判斷，決定是否於估算保費不足準備金時，增加利率影響的因素。其中，

利率因子的計算，財產保險業可參考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所公佈之財產保險業「保險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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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填報釋例」中有關準備金投資報酬率之規定。 

 

第一節 預期成本法 

若保險法令及會計實務係採收入與費用配合原則，允許招攬費用認列為遞延資產，

在考量準確性與方便性，一般國際精算實務係採用綜合比率作為是否須提存保費不足準

備金之初步判斷依據。 
 
以國內現行之保險法令及會計實務，並無招攬費用認列為遞延資產之規定，亦即在

承保期初，佣金及代理、經紀人費用與其他招攬費用等費用，均已完全認列，故若以綜

合比率中的費用率作為估算未來預期費用之依據，相關費用有重複估算之虞。 
 
依據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義，係採「預期賠款與費用」之概念估計之，根據國內現

行之保險法令及會計實務，未來預期費用並不包括佣金、經紀人費用與其他招攬費用等

相關已經發生且認列之費用，故本釋例不採綜合比率，而改採「預期成本」之概念估算

保費不足準備金。 
 
以下為一簡單估算保費不足準備金的範例，精算人員在估算公司所需提列之保費不

足準備金時，可根據公司內部所提供之資料，佐以合理的假設，適時地調整相關因子來

進行估算。 
 

預期成本法 

(1) 2000 年滿期保費 350,000
(2) 2000 年已發生賠款與理賠費用

註1 339,500
(3) 2000 年損失率 97%

 =(2)/(1)  
  

(4) 2000 年底未滿期保費準備金 180,000
(5) 預期賠款與理賠費用 174,600

 =(3)×(4) 

(6) 預期一般費用率 5%
(7) 預期一般費用 9,000

 =(4)×(6) 

(8) 預期成本 183,600
 =(5)+(7) 

  

(9) 保費不足準備金 

 =(8)-(4)，若< 0 則為 0 3,6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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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期成本法 

註 1：已發生賠款與理賠費用含當年度 IBNR 之變動數。

 
所提列的未滿期保費準備金不足以支付未來的預期成本，故須提列保費不足準備金

3,600。 
 
本節範例中係以 2000 年滿期損失率乘上 2000 年底未滿期保費準備金，作為未屆滿

契約或未終止風險之預期賠款與理賠費用。採用未滿期保費準備金作為計算基礎時，應

注意此一未滿期保費準備金所對應之簽單費率水準與所引用理賠經驗之各年費率水準是

否相當，若有所不同，則應予適當之調整。實務上損失率有各種不同之計算基礎，應由

精算人員自行判斷選擇何種基礎，較能與未滿期保費準備金相互配合，反映未屆滿契約

或未終止風險之損失。而上述不同之計算基礎可參考「費率釐訂實務處理準則」第二章

第二節 19.資料統計基礎。 
 

第二節 現值法 

若公司可提供更多更詳盡的資料，例如：保單年度制之保費及損失賠付發展模型等

資料時，於衡量成本效益與準備金適足性之情況下，可另外佐以合理的假設，選擇以較

複雜的估算方法來評估保費不足準備金。本章第二節及第三節係以下列資料作為解說範

例： 
 

富國保險公司 2000 年保單年度制保費資料
 

 

 滿期保費 未滿期保費 保費收入 

金額 220,000 180,000 400,000 
預估損失率 97% 97% 97% 

預期賠款與理賠費用 213,400 174,600 388,000 

 
 
 
 
 

富國保險公司損失賠付發展模型 

 2000 年滿期保費 2001 年滿期保費 

賠付年度 賠付比例 賠付金額 賠付比例 賠付金額 

2000 40.0% 85,360   
2001 30.0% 64,020 40.0% 69,840 
2002 15.0% 32,010 30.0% 52,380 
2003 8.0% 17,072 15.0% 26,190 
2004 5.0% 10,670 8.0% 13,968 
2005 2.0% 4,268 5.0% 8,730 
2006   2.0% 3,4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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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保險公司損失賠付發展模型 

 2000 年滿期保費 2001 年滿期保費 

賠付年度 賠付比例 賠付金額 賠付比例 賠付金額 

合計 100% 213,400  174,600 

 
上表中隱含下列假設： 
(1) 所有簽發之保單為一年期，並以保單年度制作為評估基礎， 
(2) 於財報或評估日可將保費收入合理拆分為已滿期及未滿期兩部分。 
(3) 賠款金額係依據(精算上)合理的保費收入及預估損失率推估而得。 
(4) 有足以推估未來理賠狀況的損失賠付發展模型。 
 
本節介紹現值法(Present Value of Future Payments Approach)，其基本的概念係將未來

現金流量貼現到評價的時點上，以評估同時間的準備金充分與否。實務上所遭遇到的情

況可能比本釋例的範例複雜，精算人員可以根據所獲得的資料加上自身的判斷，以獲得

合適的估算過程，以下範例僅是在簡單的假設情境下，來說明現值法的精神。 
 
以下計算表以「有效契約未滿期部分」，推估保單年 2000 年之未滿期保費未來的賠

款與理賠費用以及一般費用(同第一節範例，假設為 5%，第二年及其後年度支出一般費

用總數為未滿期保費準備金的 5%，並以賠款金額為權重分配於各年度)，並以折現(假設

無風險利率 2%)之方式來估算保費不足準備金。 
 

現值法計算表 

年度 
預期賠款與

理賠費用 
預期一般

費用 
預期成本 折現因子 

預期成本

現值 

  5%  2%  
2001 69,840 3,600 73,440 0.9901 72,714 
2002 52,380 2,700 55,080 0.9707 53,468 
2003 26,190 1,350 27,540 0.9517 26,210 
2004 13,968 720 14,688 0.9330 13,704 
2005 8,730 450 9,180 0.9147 8,397 
2006 3,492 180 3,672 0.8968 3,293 
小計 174,600 9,000 183,600  177,789 

 
依上表之計算結果，保單年 2000 年之有效保費未滿期部分的預期成本現值為

177,789。 
 
保費不足測試的結果如下表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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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不足測試 

(1)未滿期保費(as 2000/12/31)  180,000 
   
(2) 預期成本現值  177,789 
   
(3)保費不足準備金 
=(2)-(1)，若< 0 則為 0 

 0 

 
針對保單年 2000 年所提列之未滿期保費 (180,000)，其未來預期成本之現值

(177,789)，故收入與支出的差額為 2,211=180,000–177,789；所提列的未滿期保費預估能

支應未來之支出，故不須提列保費不足準備金。 
 

第三節 期望投資收益法 

期望投資收益法(Expected Investment Income Approach)係考量未來年度的收入與支

出，同時考量其累積餘額之投資收益，是以現金流量之觀念來評估保費不足準備金。 
 
以「有效契約未滿期部分」為基礎(此處未考慮決算當時仍有未滿保單年度之預期收

入(如月繳件)之狀況)，計算未來投資收益如下： 
 

預估投資收益計算表 

年度 
期初 
餘額 

 
預期賠款與

理賠費用 
預期一般

費用 
期末餘額(未含

投資收益) 
投資收益 期末餘額 

 (1)  (2) (3) (4)=(1)+(2)+(3) (5)=[(1)+(4)]/2*2% (6)=(4)+(5) 

   97.0% 5%  2.0%  

2001 180,000  -69,840 -3,600 106,560 2,866 109,426 
2002 109,426  -52,380 -2,700 54,346 1,638 55,984 
2003 55,984  -26,190 -1,350 28,444 844 29,288 
2004 29,288  -13,968 -720 14,600 439 15,039 
2005 15,039  -8,730 -450 5,859 209 6,068 
2006 6,068  -3,492 -180 2,396 85 2,481 
合計   -174,600 -9,000  6,081  

 
上述所列之範例，其假設情境與第二節相同，其中，假設之投資收益率為 2%，一般

費用為未滿期保費準備金的 5%，並以賠款金額為權重分配於各年度。而投資收益係以期

初與期末之平均餘額計算而得。最後，次年度期初餘額即為上年度期末餘額加上投資收

益，依此可計算往後所有年度現金流量及其投資收益。並以所得之 2001-2006 年總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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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益(6,081)用於計算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測試。 
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測試之結果如下表所示： 

保費不足測試 

(1)未滿期保費(as 2000/12/31)  180,000 

   
(2)預期賠款及理賠費用 97.0% 174,600 
(3)預期一般費用  9,000 
(4). 預期成本  183,600 
=(2)+(3)   
(5)預估投資收益  6,081 
(6)保費不足測試  2,481 > 0 
=(1)+(5)-(4)   

 
針對 2000 年所提列之未滿期保費(180,000)，其未來支出有預期賠款及理賠費用

(174,600)，預期一般費用(9,000)，同時預期投資收益為(6,081)，故收入與支出的差額為

2,481=(180,000+6,081)–(174,600+9,000)；所提列的未滿期保費預估能支應未來之支出，

故不須提列保費不足準備金。 
 
上述範例若經以上測試後，須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則估算 2000 年所應提存之保費

不足準備金，可利用第二節之方法，來估算所應提存之金額。 
 

第四節 人身保險業應注意事項 

人身保險業與財產保險業兼營之商品計有一年期傷害險(一年期意外險)及一年期健

康險，人身保險業在評估上述之兩項保險商品之保費不足準備金所應提存金額，應遵循

人身保險業之相關法令規定，且得採用人身保險業簽證精算人員實務處理原則，如人身

保險業簽證精算人員實務處理原則之第二章第二節 2.2.1「如該短期險無利率風險(如一年

定期壽險)，可利用損失率法評估短期險需不需要額外準備金，即所收取之保費是否足夠

承擔風險。」以及第七章第三節(3)(d)i「針對一年期傷害險及一年期健康險，若所提存之

未滿期保費準備金加計考量未來預期之保費收入後，不足以支應未來所產生的預期理賠

支出與費用時，應就其差額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其方法可參考第二章 2.2.1 短期險負債

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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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常見問題與建議 

民國 96 年 

 
【問題 1】為什麼國外部分文章於討論保費不足準備金時，需考量遞延費用，為何本釋例

之方法皆未提及？ 
【回答 1】依保費不足準備之定義，本項準備金係為彌補未到期風險準備之不足，但目前

國內之保險法令及會計實務並不允許招攬費用之遞延，相關費用皆已於簽單之初認列，

故未到期風險僅有解約退費、賠款支出及一般費用等，故不需考量遞延費用。 
 
【問題 2】現行保費不足準備金之相關規定有那些？ 
【回答 2】國內目前於「保險業各種準備金提存辦法」第 16 條中，對於人身保險業所經

營保險期間超過一年之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年金保險有一保費不足特別準備金之規

定，其係因責任準備金修正制可能造成用以提存責任準備金之純保費高於簽單保費，進

而造成責任準備金提存不足之情形，故另行訂定補足此一差額之規定。目前對於財產保

險業並無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法令規定，但於產壽險業兼營之傷害保險項下之團體傷害保

險有一性質相似之規範，其規定保險業於經營一年期團體保險時若實收保費低於法定保

費時，需以法定保費提存準備金，但此一規定與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義有所不同，因此

與依精算方法所估算之保費不足準備金亦有所差異。另目前少數財產保險業所經營之商

品，於計算說明書中亦載明類似之規定，例如：旅行業責任保險及旅行業履約保證保險

等。 
 
【問題 3】目前一年期團體保險及財產保險業之旅行業責任保險和旅行業履約保證保險於

計算未滿期保費準備金時，已有類似保費不足準備金之作法，其規定若與本釋例有所衝

突時，應如何處理？ 
【回答 3】在現行相關法規及報主管機關所提列之未滿期保費準備金計算公式的規定尚未

改變之情形下，仍須先按規定計算該業務之未滿期保費準備金，而後按精算方法來分析

該業務未來的支出(例如理賠與一般費用等)，再評估保費不足測試，若所提列之未滿期保

費準備金(含依法令增提部分)不足以支付未來的支出，則仍須再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 
 
【問題 4】計算保費不足準備金時，是以總保費為基礎，或以自留保費為基礎計算？ 
【回答 4】精算人員得以擇一計算保費不足準備金，惟以自留保費為計算基礎時，應考量

再保險安排之影響。 
 
【問題 5】若於計算保費不足準備金時，存在分期繳費(例如，一年期保險，保戶選擇月

繳)或保證續保(例如，一年期健康保險)之情形，應如何處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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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 5】針對分期繳費商品所提存之保費不足準備金，依據其定義意涵，需考量未來預

期收入與未來預期支出的差額，若所提存之未滿期保費準備金於考量其未來預期收入後

仍不足以支付其差額，則需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一年期健康險商品亦循一般情況處理。 
 
【問題 6】本釋例第三章介紹三種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估算方法之優缺點為何？ 
【回答 6】本釋例所列之三種方法，其特色整理如下： 

方法 特     色 

預期成本法 簡單易懂，但未考慮時間價值。 

現值法 
考量時間價值，但須考量如何決定折現率，同時需額外資

訊，如：損失賠付發展模型。 

期望投資收益法 
考量時間價值，但須考量如何決定收益率，同時需額外資

訊，如：損失賠付發展模型。 
 
【問題 7】本釋例第二章第五節第二段「依公式計算所得之結果經測試超過合理範圍，…

精算人員可以依據自己的判斷選擇一個合適且合理的結果並解釋此一差異」之敘述，意

指在經再次測試、檢視後，如結果仍未能落於合理範圍時，精算人員可僅就不合理之結

果予以說明即可，或需調整成合理之結果後再加以說明？ 
【回答 7】本段主要說明，如經第一次測試之後，其結果如超過合理範圍，應檢視計算過

程是否失當，如果計算過程失當(例如計算錯誤等等)，則應修正計算過程，如果計算過程

並無失當，但測試結果仍超過合理範圍，則可能是受限於資料品質或是其他因素所致，

此時精算人員可以依據自己的判斷選擇一個合適且合理的結果並解釋此一差異。 
 
【問題 8】按險別或是商品別計算保費不足準備金？ 
【回答 8】本釋例在第二章第三節主要說明，「各保險公司內部可能因業務統計需要而另

有不同的險別分類，為符合相關法令規定，保費不足準備金之計算所採用的險別分類仍

需以年度檢查報表所列的險別為依據。」 
保費不足準備金係依據險別來提存，其主要原因，除了為符合相關法令規定，另外，未

滿期保費準備金亦依據險別提存，產險賠款非固定值，風險因素眾多，長尾業務之 payment 
pattern 需累積類似風險之商品方能形成。 
 
【問題 9】現值法之「貼現率」與期望投資收益法之「投資報酬率」之取用準則為何？ 
【回答 9】因各家公司之投資報酬率不同，故「投資報酬率」難有一致性之標準，除非監

理機關有所規範；而於產險業，建議「投資報酬率」採較保守之計算方法，可參考「保

險費用表填報釋例」中有關準備金投資報酬率之規定。 



肆、其他應行配合事項及建議 

 

一、 保費不足準備金相關法令研究與建議 

 
(一) 「保險法」新修訂之相關規定已確立法源依據 

依我國最新修訂且已於 96 年 7 月 18 日公告之保險法第十一條規定：「本法

所定各種準備金，包括責任準備金、未滿期保費準備金、特別準備金、賠款準備

金及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準備金。」，其中該條文內容雖無獨立列示出「保費

不足準備金」之規定。但有關「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準備金」之新增文字內容

部份，即已明確規範了主管機關得要求保險業增提其他準備金之法源依據。 

 

(二) 「保險業各種準備金提存辦法」應行修訂之建議事項 

在現行保險法之相關子法中，未來與財產保險業「保費不足準備金」有關

連之重要法令，應以「保險業各種準備金提存辦法（以下簡稱提存辦法）」之影

響最為重大，故就現行規範及未來應行修訂之建議事項，說明如下： 

1. 現行提存辦法有待明確規範 

回顧現行提存辦法中，具體而言，除第十六條有提及人身保險業對於保險

期間超過一年之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年金保險業務，依相關規定下需提存「保

費不足特別準備金」外，其餘並未明確訂定有財產保險業或財產保險業與人身保

險業兼營之險種（即指傷害保險及一年期健康保險）之「保費不足準備金」相關

規範。而有關現行提存辦法第十六條之規定內容如下： 

 

人身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超過一年之人壽保險、健康保險及年金保險業

務，自中華民國九十年一月一日起訂定之契約，其簽發之保險費較其依第

十條規定計算責任準備金之保險費為低者，除應依第十條規定提存責任準

備金外，並應將其未經過繳費期間之保險費不足部分提存為保費不足特別

準備金。 

人身保險業除依前項規定提存特別準備金外，得基於特殊需要加提特別準

備金；其加提與沖減方式及累積限額應先報經主管機關核准。 

 

其中，本提存辦法所提存之「保費不足特別準備金」係屬於特別準備金的一種性

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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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美國相關法令對「保費不足準備金」適用範圍之參考內容 

有關美國之相關法令規定，目前了解在肯塔基州於「304.6-180 Deficiency 

reserve-Recognition of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之第二段提及，有關

財產保險業之「保費不足準備金」之規定重點內容為： 

 

When the anticipated losses, loss adjustment expenses, commissions 

and acquisition costs, and maintenance costs exceed the recorded 

unearned premium reserve and any future installment premiums on 

existing policies, a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 shall be recognized 

by a property and casualty insurer by recording an additional 

liability for the deficiency, with a corresponding charge to 

operations.  

Commission and other acquisition costs need not be considered in the 

premium deficiency analysis to the extent they have previously been 

expensed. For purposes of determining if a premium deficiency exists, 

insurance contracts shall be grouped in a manner consistent with how 

policies are marketed, serviced, and measured. 

 

按其原文之內容重點為： 

當預期賠款、理賠費用、佣金及招攬成本與營運費用超過已入帳之「未滿期保費

準備金」及任何已存在保單未來之分期保費收入時，財產保險業應藉由反應此一

不足情形增加其負債之方式認列「保費不足準備金」。以前已支出之佣金及其他

招攬成本中已認列為費用之部份，則不需納入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分析範圍內。 

3. 我國現行提存辦法應行修訂之建議事項 

依前述所蒐集之保費不足準備金相關法令規定，可了解美國（以肯塔基州為

例）及其他各國係考量將「保費不足準備金」作為彌補未到期責任之準備金不足

時之增額準備金。 

因此，擬建議主管機關得依新修訂之保險法第十一條規定，於現行「保險業

各種準備金提存辦法」中，增訂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之相關規定，並提供下

列兩種應行修訂之建議方案，可擇一考量： 

 

方案一：增訂獨立之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相關規定 

 

(1) 考量於現行提存辦法第九條與第十條之間，獨立增列一條提存「保

費不足準備金」之相關規定，亦即保費不足準備金應獨立於現行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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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準備金、未滿期保費準備金、特別準備金與賠款準備金等提存範

圍之外 

(2) 有關「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範圍，建議以採用上述美國肯塔基

州之相關法令規定為主要概念，並修改部份文字內容，其即為： 

「保費不足準備金」，係考量財產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尚未屆滿之有

效契約或尚未終止之承保風險，並依據其未到期自留危險所計算現

行提存之未滿期保費準備金，於考量未來預期之保費收入後，經測

試不足以支應該有效契約或承保風險預期於未來所產生自留賠款與

費用時，就其差額所提存之準備金。 

預期產生之費用一般包括理賠費用、佣金及代理、經紀人費用、其

他招攬費用與一般費用等，必要時，得考慮利率對於保費不足準備

金的影響。一般費用係指除了佣金及代理、經紀人費用、營業相關

稅金及其他招攬之業務費用外的業務及管理費用。 

註：上述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範圍，亦將列為中華民國精算學會

於未來訂定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中，定義「保費不足

準備金」之主要參考依據 

(3) 財產保險業應每年檢測及評估各險「保費不足準備金」是否有提存

之需，且當年度所提存之數額得於次年年底收回 

(4) 提存辦法修訂之建議草案： 

建議修訂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x 條 
財產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

尚未屆滿之有效契約或尚

未終止之承保風險，依據

其未到期自留危險所計算

現行提存之未滿期保費準

備金，於考量未來預期之

保費收入後，經測試不足

以支應該有效契約或承保

風險預期於未來所產生自

留賠款與費用時，就其差

額所提存保費不足準備

金。 
 
前項準備金之提存方式，

無 
 

1. 新增條文 
2. 中華民國精算學

會應制定相關「保

費不足準備金實

務處理釋例」，以

供主管機關規範

提存方式之參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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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得由保險業精算人員依主

管機關指定或同意之方式

計提，且應於次年度決算

時收回，再按當年度實際

檢測及評估結果，重新計

提。 
 

 
 

方案二：合併於現行「未滿期保費準備金」之提存範圍內 

 

(1) 考量將「保費不足準備金」合併於現行「未滿期保費準備金」之提

存範圍內。 

(2) 有關「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範圍，仍建議採用上述美國肯塔基

州之相關法令規定為主要概念，並修改及增列部份文字內容，其即

為： 

財產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尚未屆滿之有效契約或尚未終止之承保風

險，依據其未到期自留危險所產生之預期自留賠款與費用等合計金

額，經測試已超過原估算提列之「（調整前）未滿期保費準備金」及

任何已存在保單未來之分期保費收入時，財產保險業應就此一保費

不足之情形，需增提「保費不足準備金」。同時，就前述差額所增提

之保費不足準備金部份，應併入「調整前滿期保費準備金」之數額

中，合計產生「調整後未滿期保費準備金」。 

前項預期產生之費用一般包括理賠費用、佣金及代理、經紀人費用、

其他招攬費用與一般費用等，必要時，得考慮利率對於保費不足準

備金的影響。一般費用係指除了佣金及代理、經紀人費用、營業相

關稅金及其他招攬之業務費用外的業務及管理費用。  

(3) 財產保險業應每年檢測及評估各險「保費不足準備金」是否有提存

之需，並計入「未滿期保費準備金」中增列提存，且當年度所增列

提存之保費不足準備金數額，得於次年年底併同現行未滿期保費準

備金之收回方式辦理。 

(4) 提存辦法修訂之建議草案： 

建議修訂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x 條 無 1. 新增條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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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修訂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財產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

尚未屆滿之有效契約或尚

未終止之承保風險，依據

其未到期自留危險所產生

之預期自留賠款與費用等

合計金額，經測試已超過

原估算提列之「（調整前）

未滿期保費準備金」及任

何已存在保單未來之分期

保費收入時，財產保險業

應就此一保費不足之情

形，需增提「保費不足準

備金」。同時，就前述差額

所增提之保費不足準備金

部份，應併入「調整前未

滿期保費準備金」之數額

中，合計產生「調整後未

滿期保費準備金」。 
 
前項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

存方式，得由保險業精算

人員依主管機關指定或同

意之方式計提，且當年度

所增列提存之保費不足準

備金數額，得於次年年底

併同現行未滿期保費準備

金之收回方式辦理。 
 

 2. 中華民國精算學

會應制定相關「保

費不足準備金實

務處理釋例」，以

供主管機關規範

提存方式之參酌。

 

 

4. 財產保險業與人身保險業兼營之險種 

目前有關產壽險兼營之險種為傷害保險及一年期健康保險，其主要係依人身

保險業之提存規定辦理，因此除考量採用前述「方案一」或「方案二」之擇一內

容外，亦需於現行提存辦法中，再增訂下列相關條文與內容，修訂之建議方案如

下： 

 

方案補充：增訂條文以補述「方案一」或「方案二」適用於兼營險種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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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於現行提存辦法第十八條與第十九條之間，獨立增列一條適用產壽險

業兼營之傷害保險及一年期健康保險有關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之

相關規定，亦即延續補充說明前述「方案一」或「方案二」之相關內

容，其增訂條文與內容建議如下： 

有關財產保險業與人身保險業兼營之傷害保險及一年期健康保險，其

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之相關規定，應遵照第 x 條（即前述「方案一」

或「方案二」之規定條次）之規定辦理。 

(2) 對於現行提存辦法第十六條之「保費不足特別準備金」相關規定，因

恐易產生法令名稱有重疊或混淆之慮，擬建議人身保險業需重新評估

對經營其他險種之影響性。 

(3) 提存辦法修訂之建議草案： 

建議修訂條文 現行條文 說明 
第 y 條 
有關財產保險業與人身保

險業兼營之傷害保險及一

年期健康保險，其保費不

足準備金提存之相關規

定，應遵照第 x 條之規定

辦理。 
 

無 
 

1. 新增條文 
2. 補述「方案一」或

「方案二」適用於

兼營險種之相關

規定 
3. 第 x 條係指前述

「方案一」或「方

案二」之規定條

次。 
 

 

 

 

(三) 主管機關行政函釋應行修訂之建議事項 

另對於主管機關已頒布之行政函釋中，可能會影響未來實施「保費不足準

備金」相關規定之部份，建議應行修訂行政函釋之事項如下： 

1. 廢除特定產險商品須遵照特定之準備金提存規定的行政函釋 

 

建議方案：廢除特定產險商品須遵照「金管保二字第 09402075951 號」與「金管

保二字第 09402075952 號」行政函釋所訂定之各種準備金提存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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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應回歸適用該特定商品所屬險別之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辦法 

說明： 

(1)有關中華民國 94 年 8 月 2 日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保二字第

09402075951 號之行政函釋，其要旨為規範「旅行業責任保險」提存各種

準備金之保費收入計算基礎； 

即若實收保費高於主管機關規定之預定費率時，前項保費收入應依實收保

費基礎計算之；反之，若實收保費低於主管機關規定之預定費率時，則前

項保費收入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預定費率基礎計算之。 

 

(2)有關中華民國 94 年 8 月 2 日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金管保二字第

09402075952 號之行政函釋，其要旨為規範「旅行業履約保證保險」提存

各種準備金之保費收入計算基礎； 

即若實收保費高於主管機關規定之預定費率時，前項保費收入應依實收保

費基礎計算之；反之，若實收保費低於主管機關規定之預定費率時，則前

項保費收入應依主管機關規定之預定費率基礎計算之。 

 

上述兩行政函釋，係規範財產保險業就該兩項個別商品須以主管機關規定之預定

費率，做為提計各種準備金之依據，但其性質即為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範圍，

故建議配合「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辦法之實施，得考量廢除上述兩行政函釋之

規範，並就該兩項特定商品，應回歸適用其所屬險別之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辦法。 

 

2. 修訂一年期團體保險責任準備金提存之行政函釋，將團體傷害保險與團體健

康保險回歸於前述兼營險種「方案補充」提存辦法之適用 

 

建議方案：有關一年期團體傷害保險與一年期團體健康保險之責任準備金提存部

份，應自「台財保字第 852367814 號」行政函釋規定中刪除不適用，

且應回歸適用前述兼營險種之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辦法 

說明： 

有關中華民國85年 7月 25日財政部台財保字第852367814號函之行政函

釋，其要旨為規範「一年期團體保險（含一年期團體傷害保險與一年期團

體健康保險）」提存各種準備金之保費收入計算基礎； 

即據以提存一年期團體保險各種責任準備金之保險費收入，若實收保費大

於主管機關規定計算之保險費收入，依實收保費收入計算；若實收保費收

入小於規定計算之保險費收入，應依規定計算之保險費收入…。 

 

本項行政函釋之規範與前述特定產險商品須遵照主管機關之規範類似，但其性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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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為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範圍。故建議配合「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辦法之實

施，得考量將有關一年期團體傷害保險與一年期團體健康保險之責任準備金提存

部份，應自「台財保字第 852367814 號」行政函釋規定中刪除不適用，且應回歸

適用前述兼營險種之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辦法。 

 

 

 

二、 保費不足準備金對現行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之影響評估與建議 

自 91 年 4 月 1 日開始實施「產險市場費率自由化時程計劃」後，主管機關、

產險業者及許多專家學者等，對產險市場開放費率自由化，是否會造成過度之價

格競爭，直接衝擊各保險公司之財務清償能力，皆存有相當之憂慮。因此，除研

擬增提「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可行性外，亦應檢視及評估其對現行各種準備金提

存金額之影響程度或相互間的關連性。 

 
(一） 保費不足準備金對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之影響評估與建議 

檢視現行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提存規定與本研究報告前述擬建議提存「保費

不足準備金」之各項方案。本報告擬就下列三方面，先做一分析比較： 

(１) 提存目的 

基本上，「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之提存目的，係為穩定保險公司年度間之

經營成果，避免因若干巨額或累積性的異常損失造成財報損益巨幅波動。

故概念上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係於實際賠款低於預期賠款的年度提列某一

盈餘數額做為準備，以供未來年度因經營成果超出預期不良時，得以調節

虧損之用。 

另「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目的，則考量現行未滿期保費準備金之提存

計算需依據「簽單保費」為基礎。今若保險業處於價格激烈競爭之市場時，

往往因簽單保費之費率水準不足，間接影響所提存之未滿期保費準備金可

能不足以支應未來保險賠款及營運成本之支出，故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目

的係在於每年重新測試簽單保費之費率水準後，依實際評估情形填補未滿

期保費準備金可能產生之提存不足情形。 

(２) 提存性質 

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性質上係屬於因應經營成果超出預期損益之「事故前」

準備金之一種；保費不足準備金則考量填補未滿期保費準備金可能產生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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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不足之情形，故性質上較偏向於應需提列之「未滿期責任」準備金之一

種，而應非屬於「事故前」準備金性質。 

(３) 提存方式 

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係依據現行提存辦法之規定計提，且提存後其數額有

持續累積效果，需待未來實際損失情況不良或已達到提存上限時，方可依

規定沖減或收回處理。 

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方式，依本報告前述建議方案，基本原則係為每年

收回前一年之提存金額，再依當年之評估結果重新計提。因此，保費不足

準備金之提存數額應不具有累積性。 

 

綜合上述分析，可知「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及「保費不足準備金」並不存

有相互取代性。但另一方面，按保險法於今（96）年 7月 18 日新修訂之第 145

條之 1規定，保險業之法定盈餘公積提存比例由百分之十調升至百分之二十，且

回顧近幾年來整體產險業之獲利情形，預估法定盈餘公積於未來幾年之累積速度

將有所增加，並可能直接提昇了保險業之清償能力。 

再者，IFRS 4 己於 2004 年 3 月公布，歐盟亦於同年 11 月公布自 2005 年起

開始實施，目前國內有關 IFRS 4 之相關規定，正由會計研究發展基金會研議中。

有關 IFRS 4 之主要重點為保險業財務報表之負債科目中，不能再提存「事故前

準備金」，根據「保險合約之會計處理原則」(IFRS4)草案第 48 點，「資產負債表

非屬有效之保險合約，不應將其未來可能發生之賠款認列為負債(如巨災準備、

平穩準備之負債)」，現行重大事故特別準備金及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按 IFRS4

規定不應認列為負債。因此，對於現行「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之規定，是否需

重新檢視或修訂其功能定位，亦或研擬其他準備金提存替代方案，以期符合未來

保險監理之需。 

因此，就整體考量產險市場費率自由化之實施、法定盈餘公積提存比例之提

高及 IFRS 4 之影響等重要因素下，均對產物保險業者有所衝擊，為使產物保險

業者能有所準備，減緩對產物保險公司的影響，且配合未來保險合約之會計處理

原則，對於前述所提出之「研擬其他準備金提存替代方案」，擬建議以増提「保

費不足準備金」之方式，逐年取代「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之部份功能與定位。 

 

(二） 建議方案對產物保險公司影響之試算評估 

考量上述幾項因素，擬假設法定盈餘公積提存率、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與

否、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提存率等不同情境，分別試算各情境下對產物保險公司

的影響，以供實施増提「保費不足準備金」政策之參酌。下表即為若干產物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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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根據 95 年度財務數字，分別就四種情況下之試算結果。 

 

情境一： 法定盈餘公積提存率為 20% 

保費不足準備金不需提存 

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提存差額為 30% 

情境二： 法定盈餘公積提存率為 20% 

保費不足準備金需提存 

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提存差額為 30% 

 

情境三： 法定盈餘公積提存率為 20% 

保費不足準備金需提存 

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提存差額為 15% 

 

情境四： 法定盈餘公積提存率為 20% 

保費不足準備金需提存 

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提存差額為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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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不足準備金配套措施建議草案試算表
單位：仟元

95年財務數字 情境一 情境二 情境三 情境四

1. 提存公積 10% 20% 20% 20% 20%

2. 提存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 差額30% 差額30% 差額30% 差額15% 差額0%

3. 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 No No Yes Yes Yes

(1)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影響數 0 0 499,255 490,253 490,253

(2)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影響數 0 0 0 -1,274,845 -2,647,006

(3)稅後淨利影響數 0 0 -374,442 548,290 1,555,711

(4)提存法定盈餘公積影響數 0 590,686 545,769 710,191 891,552

(5)可分配盈餘影響數 0 -590,686 -920,211 -161,902 664,159

=(3)-(4)

註：上述資料係來自11家公司所提供試算之合計結果

 

三、 相關實務作業之應行配合事項 

本研究報告所提之建議方案對於新修訂後之保險法第十一條規定，並無任何

影響。但檢視有關「保險業各種準備金提存辦法」所建議之兩種方案，則對現行

財產保險業與人身保險業之相關實務作業，可能會產生部份影響，故擬建議應行

之配合事項，說明如下： 

 

(一） 財務會計作業之應行配合事項 

檢視現行財產保險業與人身保險業之財務會計作業，就可能會產生之影響，

擬建議應行配合事項如下： 

 

(1) 在前述「方案一」中，因須獨立增列「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項目，

故在現行財產保險業與人身保險業之財務會計作業上，應亦同時增列

相關會計科目或子目，以符合保險會計作業之需 

(2) 另在前述「方案二」中，因「保費不足準備金」實質上係歸屬於「未

滿期保費準備金」之提存項下，故可考量下列兩種不同之方法： 

方法一：於會計科目上，無須做任何改變，僅須於計算未滿期保費準

備金之過程中，增加保費不足金額之測試與計算即可 

方法二：考量於「未滿期保費準備金」項下，增列「保費不足準備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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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計子目。 

說明：(1) 上述方法一中，倘須增提保費不足準備金時，因其已被計

入「調整後未滿期保費準備金」中，故可能會牽動現行產險

業財務會計作業上之實際損失（率）計算基礎，進而亦有可

能間接影響現行「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計算之正確性； 

因此，倘若政策上採用「方案二」與方法一時，必須就現行

產險業財務會計作業上，明確規範於計算上述實際損失（率）

基礎上，不得將增提之「保費不足準備金」計入實際損失金

額中計算 

(2) 上述方法二，因「保費不足準備金」係獨立列示於不同的

會計子目，故於計算實際損失（率）時，保費不足準備金數

額應不會含括於實際損失（率）之中，而未有任何計算基礎

上之影響 

 

此外，倘若實施新制訂之「保費不足準備金」相關提存辦法後，其可能對保

險業現行財務會計之基層作業應會產生若干影響，故亦需產險公會及壽險公會等

財會委員會協助制定財務會計相關實務作業準則，以利本保險監理政策之施行。 

 

(二） 其他相關實務作業之應行配合事項 

有關現行財產保險業與人身保險業需呈報主管機關之年度（月、季、半年）

檢查報表等，俟保險監理政策確定要求保險業開始評估及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

時，建議保險事業發展中心等專責單位，應重新進行前述檢查報表之増修作業，

並對現行 RBC 制度所需考量之事項，亦應重新檢討評估。同時中華民國精算學會

亦應配合修訂「準備金實務處理準則」、「精算意見書範本」、「精算備忘錄範本」

及「保險費用表填報釋例」之內容。 

 
(三） 評估相關實務作業影響之建議事項 

總之，若以保險業相關實務作業之影響評估，採用「方案一」之方式較為單

純可行；另就保險公司財務報表方面之影響，不論方案一或方案二，該保險業當

年度若有保費不足之情形者，於實施第一年時，因其財務報表上將增提保費不足

準備金之負債項目，故可能減少該保險業當年度之收益成果；惟第二年起，若其

保費收入及費率水準等影響因素無重大改變下，則保費不足準備金對財務報表之

影響，應逐年回歸常態而影響較為不顯著。 

 



伍、結論 

    本實務處理釋例之研究，係經過產險精算委員會反覆之檢視及修訂，

除邀請公會精算小組共同參與制定過程外，並且參酌多位保險專家及學者

之意見，其最後之結果將可兼具實務與理論，可提供精算人員於提存保費

不足準備金時有所依據，及實務上可能遭遇案例及其遵循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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壽險業有關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回覆 

 

一、第一次回覆 

擬於人身保險業簽證精算人員實務處理原則中，增加一段關於一年期傷害險及一

年期健康險之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如以下紅字部分。 

 

第七章、精算意見備忘錄 

第三節：備忘錄內容 

(3)精算備忘錄細項：本段應就下列各項加以說明： 

 (d)各項簽證項目 

i. 準備金適足性，說明內容包括： 

¾ 不同利率的現金流量測試結果說明及敏感度測試。若某些利率

下產生盈餘不足（Negative Surplus）時，應說明該利率下，

須增加準備金額的大小（以計算日為準）。 

¾ 用以測試之精算假設明顯不同於前期測試的說明。 

¾ 針對一年期傷害險及一年期健康險，若所提存之未滿期保費不

足以支應未來所產生的預期理賠支出與費用時，應就其差額提

存保費不足準備金。其方法可參考第二章 2.2.1 短期險負債評

價。 

 

二、第二次回覆 

1. 在第三節 期望投資收益法, 請見下述意見 

 

如須含此"期望投資收益法"於此實務處理釋例, '預估投資收益計算表'有一些

欄位未定義正確, 建議此表各欄位須定義清楚以免造成誤解 (詳附檔excel 

file of book1);另此"期望投資收益法"未定義如保費不足時其所需提存之保費

不足準備金金額; 須定義清楚.  令此法(產險稱此法為cash flow testing)在資

產面須作估算故假設較多但未必增加預估之精確性且產險業商品絕多數應不屬

投資屬性重之商品;考量GPV(gross premium valuation)為cash flow testing

中之一種; 建議在此實務處理以GPV 法為主. 

 

2. 另關於產壽險兼營的短年期意外險及未來的短年期健康險上, 請在此「保費

不足準備金之精算實務處理釋例」中加註壽險業得採用壽險" 人身保險業簽證精

算人員實務處理原則"中相關章節; 章節如下: 

    2.1. 在第9頁第二節 、 其他測試方式中所提之損失率法評估短期險需不需

要額外準備金，即所收取之保費是否足夠承擔風險;及第15頁 第一

節 、分析方法.  

 271



    2.2 關於假設部份;實務處理原則中已整章( 第三章 、 準備金適足性之精

算假設 on page 11)提供精算人員如何制定相關假設. 

 

3. 定義保費不足準備金計算應至險別, 如個人意外險,個人健康險 etc. 

 

4. 保費收入除一部分提存至unearned premium reserve, 另一部份提存至危險

變動準備金.  建議將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加入保費不足準備金測試即 測試是

否 PV(Claim+Expense) 是否大於 unearned premium reserve + 危險變動準備

金 +  PV (premium) 

 

三、第三次回覆 

I revise the 第四節 人身保險業應注意事項 as below; as in your 保費不足

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 the scope already includes of  一年期傷害險(一年期

意外險)及一年期健康險; thus I think in 第四節 the wordings are simply 

allow the life insurance companies follow 人身保險業簽證精算人員實務處

理原則 for this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 calculation. 

第四節 人身保險業應注意事項  

人身保險業與財產保險業兼營之商品計有一年期傷害險(一年期意外險)及一年

期健康險，人身保險業在評估上述之兩項保險商品之保費不足準備金所應提存金

額, 應遵循人身保險業之相關法令規定, 且得採用人身保險業簽證精算人員實

務處理原則. 

 

Moreover, I have comments in method 3 (第三節 期望投資收益法); if result 

of this method finds premium is deficient then need to go back method 2 

to calculate the amount of deficiency reserve; it looks to me this method 

is redundant as method 1 and 2 can serve both test whether premium is 

deficient and amount of deficiency reserve can be produced directly from 

the method 1 and 2. 

 

四、第四次回覆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建議 

(壽險 AA 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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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4】 

為與 P3 第三章「為提供精算人員於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一致，
擬建議刪除 P4 中 

2. 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實務處理原則或釋例草案： 

「..，擬訂簽證精算人員評估保費不足準備金所需遵循或參
考..」 

之簽證二字 

【P15】 

「..精算人員必須針對一些會對保費不足準備金計算結果有重大

或不確定影響之係數與假設，…」 

建議修訂為： 

「..對於一年期險準備金具影響性之保險公司，精算人員必須針對

一些會對保費不足準備金計算結果有重大或不確定影響之係數

與假設，進行敏感度測試…」 

【P21】 

「..以及第七章第三節(3)(d)i“針對一年期傷害險及一年期健

康險，若所提存之未滿期保費不足以支應未來所產生的預期理

賠支出與費用時，應就其差額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 

關於前述文字修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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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第七章第三節(3)(d)i“針對一年期傷害險及一年期健

康險，若所提存之未滿期保費準備金加計考量未來預期之保費收

入後，不足以支應未來所產生的預期理賠支出與費用時，應就其

差額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 

【P17-P21】 

本研究計畫之釋例皆未考慮決算當時仍有未滿保單年度之預期收

入(如月繳件)之狀況，建議增列釋例或修正現有釋例以玆說明。 

【P19-P20】 

是否可針對現值法之「貼現率」與期望投資收益法之「投資報酬

率」之取用準則進一步說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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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等議題 

日期 2007/4/25 時間 AM10:00～12:00 地點 富邦產險6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常務理事 ; 陳貴霞理事 ; 簡仲明監事 ; 林育德理事 

        

三、列席人員 

; 林榮泰先生 ; 饒伊璁     

四、會議結論 

  

(一) 針對「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之預算、時程、人員配置及說明，得

標資料如下： 

1.研究經費之配置： 

各項研究經費依照「行政院金融監督管理委員會委託研究計畫經費編列標

準表」編列如下，計畫經費估約為新台幣伍拾貳萬元整。 

項  目 金  額（元） 說   明 

一、研究人員經費 

研究主持人 

協同主持人 

研究員       

275,000

80,000

75,000

120,000

  

研究主持人：$16,000/月 x 1 人 x 5 個月 

協同主持人：$15,000/月 x 1 人 x 5 個月 

研究員：$8,000/月 x 3 人 x 5 個月 

二、座談會出席費 220,000 $2,000/人次 x 11 人 x 10 次 

三、報告印製費 8,000 本項費用暫列，檢據核實報支。 

四、雜支費 

 

7,000 依一至三項金額總合百分之一點三九計列。 

（包括影印費、會議通知、辦公文具、座談會

茶水費及雜支等）。 

五、行政管理費 10,000 以一至四項金額總合之百分之一點九六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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六、經費合計數 520,000  

    2.研究期間：96/4~96/8，為期 5個月。 

3.研究人員之配置： 

 研究主持人—陳貴霞女士            

      協同主持人—簡仲明先生 

      研究員—林榮泰先生、陳占晃先生及陳榮森先生 

    4.說明：針對產壽險可兼營之商品(例如：傷害險)，保險局希望此研究專案能

邀請壽險精算人員參與討論，以求產、壽險之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方式

一致性。 

 

(二) 下次會議預定時間為 5/2 (星期三)，詳細時間另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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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96年度研究計劃專案議題 

日期 2007/5/2 時間 PM2:00～3:30 地點 富邦產險6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常務理事 ; 陳貴霞理事 ; 簡仲明監事   

        

三、列席人員 

; 林榮泰先生 ; 陳榮森先生 ; 饒伊璁   

四、會議結論 

(一)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之研究計劃，請陳榮森先生收集以下相關

資料： 
1.陳振桐先生之保費不足準備金研究報告。 

2.產、壽險共有之商品別。 

3.CAS Exam 6 教材中有關保費不足之原文及其翻譯。 

4.保費不足準備金之統計資料。  

(二) 煩請吳明洋先生蒐集現行中國大陸之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方法。 

(三) 上述之資料收集(翻譯)請於 5/7(星期一)前完成。 

(四) 下次會議預定時間為 5/9 (星期三)，詳細時間另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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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96年度研究計劃專案相關議題 

日期 2007/5/9 時間 AM10:00～11:30 地點 富邦產險9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常務理事 ; 陳貴霞理事 ; 簡仲明監事 ; 林育德理事 

        

三、列席人員 

; 林榮泰先生 ; 饒伊璁     

四、會議結論 

(一) 請陳占晃先生開始著手進行「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之撰寫，並於

下次開會時，將草稿提出討論。 

(二) 下次會議預定時間為 5 月 16 號，詳細時間另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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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96年度研究計劃專案等相關議題 

日期 2007/5/16 時間 AM11:00～13:30 地點 富邦產險8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常務理事 ; 陳貴霞理事 ; 簡仲明監事   

        

三、列席人員 

; 林榮泰先生 ; 陳榮森先生 ; 饒伊璁   

四、會議結論 

(一) 請陳榮森先生草擬「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第四章—產、壽險共同

險種，且考量公會精算小組之意見後，進行修訂，並將草稿回傳給富邦陳占

晃先生(janhuang@fubon.com.tw)。 

(二) 請簡仲明先生及陳榮森先生草擬保費不足相關配套措施(包括法規)。 

(三) 下次會議預定時間為 5/30(禮拜三)，詳細時間另行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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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96年度研究計劃專案等相關議題 

日期 2007/6/23 時間 AM10:00～12:30 地點 富邦產險5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常務理事 ; 陳貴霞理事 ; 曾慶泓理事 ; 簡仲明監事 

; 林榮泰委員 ; 韋淑美委員     

三、列席人員 

; 饒伊璁       

四、會議結論 

(一) 通過「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之期中報告提出日延期至 96 年 7 月

30 日，期末報告提出日延期至 96 年 9 月 15 日，及契約終止日延期至 96 年

10 月 15 日，同時通過精算學會發文保險局草稿，並請精算學會發文報局。  

(二) 請簡仲明先生於下次開會時提供保費不足準備金之相關配套措施(包括法

規)。 

(三) 預定下禮拜再次舉行會議，詳細時間再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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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96年度研究計劃專案等相關議題 

日期 2007/6/28 時間 AM15:00～16:30 地點 富邦產險5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常務理事 ; 陳貴霞理事 ; 簡仲明監事 ; 林榮泰委員 

; 陳淑娟委員       

三、列席人員 

; 陳榮森先生 ; 饒伊璁     

四、會議結論 

(一)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之研究計劃，作以下幾點修改 

(1) 於第三章前言，加入針對產、壽險共同商品之說明。 

(2) 第三章第三節—預期成本法之範例，對於投資收益率、預期賠款支出

及預期維持費用部分，需分開說明。 

(3) 刪除第四章 保費不足的相關規定，並增加 2 題 Q&A，Q1：現行保費

不足準備金相關法規條文為何。Q2：若現行法令規定最低未滿期保費

準備金提存與本釋例所建議之最低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標準衝突，應

如何考量。 

(4) 保費不足準備金相關法令規定與其他應行配合事項及建議，移至報局

之專案說明中，不放入本處理釋例。 

(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產壽險溝通事宜如下： 

(5) 請吳明洋先生與學會秘書長討論有關與壽險溝通之事宜。 

(6) 將 1.5 版傳給壽險代表，詢問其意見，並請其於 7/9 前回覆。 

(7) 請吳明洋先生或簡仲明先生與壽險代表開會討論。 

(三) 下禮拜開始，固定每禮拜二，公會精算小組開會討論。固定每禮拜四(或五)，
產險精算委員會開會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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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96年度研究計劃專案議題 

日期 2007/7/6 時間 AM15:00～17:00 地點 富邦產險5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常務理事 ; 簡仲明監事 ; 林育德理事 ; 林榮泰委員 

; 韋淑美委員 ; 陳淑娟委員 ; 陳貴霞理事   

三、列席人員 

; 饒伊璁       

四、會議結論 

(一)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之研究計劃第一章第三節適用範圍，修改

如下： 

本釋例適用之範圍如下： 

� 財產保險業所經營之所有險別，除政策性保險及核能保險外，前述政策

性保險包含強制汽車責任保險及政策性地震保險。 

� 財產保險業與人身保險業共同經營之險別，包含傷害保險及健康保險。(因
96/6/14 修正後之保險法尚未公佈，健康保險之一詞暫定)  

(二) 96/7/3 公會精算小組有關保費不足準備金之相關意見納入考量。 

(三)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再請各位委員 review，是否有需修訂之處。 

(四)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第三章第三節，(1)投資收益率之估計，有

關人身保險業採用之利率，需與壽險業代表討論。 

(五) 「財產保險業保費不足準備金相關法令規定與其他應行配合事項及建議」

四、其他應行配合事項中加入“建議停止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之提存＂。 

(六) 下禮拜停止開會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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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研究專案 

日期 2007/7/17 時間 15:00～17:30 地點 中華民國精算學會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委員 ; 王瑜華委員 ; 林榮泰委員   

        

三、列席人員 

; 陳占晃先生 ; 陳榮森先生 ; 饒伊璁先生   

四、會議結論 

(一) 會中建議將第三章第一節“期望投資收益法＂及第三章第二節“現值法＂合

併說明，並將原第三章第三節“預期成本法＂調整為第三章第一節。 

(二) 第一章“定義＂一節，修改如下: 

     “本釋例所謂「保費不足準備金」，係指保險業對於保險期間尚未屆滿之有

效契約或尚未終止之承保風險，並依據其未到期自留危險所計算提存之未滿

期保費準備金，於考量該準備金之預期投資收益後，經測試不足以支應該有

效契約或承保風險預期於未來所產生自留賠款與費用時，就其差額所提存之

準備金。預期產生之費用一般包括理賠費用、佣金及招攬成本與維持費用(得
考量利率的影響)但亦可能因保單特性而包括如保單紅利、盈餘佣金等費

用。＂ 

(三) 第三章“預期成本法＂一節中，有關人身保險業採用之投資收益率及費用

率。請王瑜華委員帶回討論，應參考何項標準，較為適當。 

(四) 建議廢除一年期團體保險、財產保險業之旅行業責任保險和旅行業履約保證

保險於計算未滿期保費準備金時，需考量保費不足準備金之相關法規。 

(五) 修訂後之「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請陳占晃先生於 7/20(禮拜五)
前完成，並傳給產、壽險精算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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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研究專案 

日期 2007/7/26 時間 AM10:00～12:00 地點 富邦產險6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常務理事 ; 陳貴霞理事 ; 曾慶泓理事 ; 簡仲明監事 

; 林榮泰委員       

三、列席人員 

; 饒伊璁       

四、會議結論 

(一) 8/3(星期五)預定於保險局舉行「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研究專案期

中報告，請陳榮森先生進行簡報，並於 7/31(星期二)前將簡報內容給各委員，

並預定於期中報告前，再舉辦一次產險精算會議。 

(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做以下修改: 

(8) 第一章第二節“定義＂：“於考量該準備金之預期投資收益及未來預

收之保費後＂修改為“於考量未來預期之保費收入＂。 

(9) 刪除第二章第五節“再保安排的影響＂。 

(10) 增加 Q&A： 
   【問題】計算未滿期保費不足準備金時，是以總保費為基礎，或以自留保 

費為基礎計算？  

       【回答】精算人員得以擇一計算保費不足準備金，惟以自留保費為計算基

礎時，應考量再保險安排之影響。 

(11) 第三章第二節“現值法＂：“簽單保費＂一詞修改為“保費收入＂； 
“貼現＂一詞修改為“折現＂； “已付(已決)＂一詞修改為“已付(已
決)賠款＂。 

(12) 第三章第二節“現值法＂：“上表賠款金額及維持費用得到 2000 年

未滿期保費的未來賠款金額與支出費用現值為 177,789＂修改為“上

表所計至 2000 年底有效保單之未來賠款與費用現值為 177,789。＂。 

(13) 第三章第三節“期望投資收益法＂：計算範例刪除 2000 年資料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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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餘數字亦需一併更新。 

(14) 第三章“保費不足準備金的估算方法＂： 

 “如第一章「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義，此一準備金係指當未滿期保費準

備金經測試小於所對應之有效契約或承保風險的預期「未來」之賠款與

費用時，必須就其差額所提存之準備金，過去已發生並已認列之費用，

就定義而言則不須納入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分析過程。目前未滿期保費準

備金計算非以危險保費(純保費)為基礎，並且已於期初認列佣金及招攬

成本之費用，並無將之列為遞延資產，已存在未滿期保費準備金過剩之

情形。＂ 

  修改為 

      “如第一章「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義，此一準備金係指當未滿期保費

準備金經測試小於所對應之有效契約或承保風險的預期「未來」之賠款

與費用時，必須就其差額所提存之準備金。目前未滿期保費準備金計算

非以危險保費(純保費)為基礎，並且已於期初認列佣金及招攬成本之費

用，並無將之列為遞延資產，故過去已發生並已認列之費用，就定義而

言則無需納入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分析過程。＂。 

(三) 有關本研究專案配套措施之內容，請饒伊璁詢問保險局，以釐清研究方向。 

(四) 修改後之「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將給各位委員，如無修改，將

請學會回覆保險局，作為本研究專案期中報告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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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研究專案期中報告簡報內容 

日期 2007/8/2 時間 AM10:00～12:00 地點 富邦產險6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常務理事 ; 陳貴霞理事 ; 簡仲明監事 ; 陳淑娟委員 

        

三、列席人員 

; 陳榮森先生 ; 饒伊璁先生     

四、會議結論  

(一)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研究專案期中報告簡報內容作以下修改： 

1. 簡報標題—報告大綱：刪除“何謂保費不足準備金＂項目。 

2. 簡報標題—專案小組會議：產險精算委員會召開會議次數修訂為 10 次。 

3. 簡報標題—國外相關法規：法規次序修訂為中國大陸、美國肯塔基州及新

加坡。 

4. 簡報標題—目的及適用範圍：修訂為適用範圍及使用限制。 

5. 簡報標題—估算方法-預期成本法:“優缺點＂修改為“特性＂。 

6. 簡報標題—估算方法-現值法：“優缺點＂修改為“特性＂並加入“但須

考量如何決定折現率＂。 

7. 簡報標題—估算方法-期望投資收益法：“優缺點＂修改為“特性＂並加

入“但須考量如何決定收益率＂。 

8. 簡報標題—配套措施:“法令之修改＂修改為“法令之適用說明＂。 

9. 簡報標題—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歸屬：修改為 

10. 方案一：增列獨立科目-保費不足準備金 

11. 方案二：歸屬於未滿期保費準備金 

12. 子目一：「簽單未滿期保費準備金」 

13. 子目二：增列「保費不足準備金」 

14. 簡報標題—法令之適用說明：修改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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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方案一 

16. 依修訂後保險法第十一條規定，於「保險業各種準備金提存辦法」增列保

費不足準備之相關規範 

17. 方案二 

18. 「保險業各種準備金提存辦法」第五條(產險業適用)及第十二條(壽險業

適用)中增列第三項條文 

19. 簡報標題—討論議題：修改為 

20. 一年期團體保險準備金提存規定 

21. 類似保費不足準備金之規定 

22. 建議與保費不足準備金之規範一併檢討考量 

23. 特別準備金之檢討 

24. 法定盈餘公積由 10%提高為 20% 

25. 未來 IFRS4 不允許提列事故前準備金 

26. 建議逐年降低(或停止)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之提存，以配合 IFRS4 之實施 

(二) 8/3 於保險局舉辦之期中報告，將由陳貴霞理事、吳明洋常務理事、簡仲明監

事、陳淑娟委員及陳榮森先生代表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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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研究專案 

日期 2007/8/22 時間 AM10:30～12:00 地點 富邦產險8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常務理事 ; 陳貴霞理事 ; 林育德理事 ; 林榮泰委員 

; 韋淑美委員       

三、列席人員 

; 陳榮森先生 ; 饒伊璁先生     

四、會議結論  

(一)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研究專案有關國外保費不足準備金法令收

集部分，納入美國紐約州法令、科羅拉多州法令、肯塔基州法令、AICPA 文

章(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S)、新加坡法令、中國大陸法令及 CAS
文章(Considerations in the Calculation of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s)等，共七

篇法令(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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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研究專案 

日期 2007/9/5 時間 15:00～17:00 地點 富邦產險6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常務理事 ; 陳貴霞理事 ; 簡仲明理事 ; 林榮泰委員 

; 韋淑美委員 ; 陳淑娟委員     

三、列席人員 

; 饒伊璁       

四、會議結論  

(一)「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相關資料，修改如下： 

(1)第四章 常見問題與建議，問題 5 之文字敘述，煩請簡仲明先生重新修潤。 

(2)第四章 常見問題與建議，刪除問題 6。 

(3)期中報告審查意見及意見回覆，鄭純農先生“預期賠款是否含 IBNR….＂
之問題回答，煩請陳淑娟委員撰寫。 

(二)「財產保險業保費不足準備金相關法令規定與其他應行配合事項及建議」之修

改如下： 

   (1)“一、各國保費不足準備金相關法令規定＂修改為“一、保費不足準備金

相關法令研究與建議＂。 

(2) 刪除“(三) 中國大陸相關法令規定之參考＂一節。 

(3) 請簡仲明先生根據會中討論，及參酌陳占晃先生之相關配套措施(含試算

結果)，再行修改。 

(三)上述修改(撰寫)，請於 9/7(星期五)下班前傳回。 
(四)下次開會時間預定為 9/13(星期四)早上，詳細時間將另行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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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研究專案 

日期 2007/9/13 時間 10:00～12:00 地點 富邦產險5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211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常務理事 ; 陳貴霞理事 ; 簡仲明理事 ; 林榮泰委員 

; 韋淑美委員       

三、列席人員 

; 饒伊璁       

四、會議結論  

(七) 9 月 26 日於保險局舉辦之「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研究專案審查會

議，將由陳貴霞理事、吳明洋常務理事、林榮泰委員及陳榮森先生代表出席。 

(八)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期末報告各章節修改如下： 

(15) 壹、二節 背景分析，整段最後部分，修改為“本研究報告亦參考保

險事業發展中心已完成之兩篇研究文章。＂ 

(16) 壹、四節 研究方法與步驟，部分文字修改為 

“開會討論:透過精算學會產險精算委員會定期開會討論，凝聚委員彼此

之間的共識，並據以修正內容。 

意見徵詢:透過產險公會精算小組與業界溝通，凝聚委員彼此之間的共

識，並據以修正內容。＂ 

(17) 參、三、一節 預期成本法之計算範例，“(4)2000 年一般費用率＂修

改為“(6)預期一般費用率＂。 

(18) 肆、其他應行配合事項及建議中，有關“「保費不足準備金」之適用

範圍＂修改為“「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範圍＂。  

(19) 肆、一、(三)節 主管機關行政函釋應行修訂之建議事項中，部分文字

修改為“但其性質即為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提存範圍，故建議配合「保

費不足準備金」提存辦法之實施，得考量廢除上述兩行政函釋之規

範＂。 

(20) 肆、二之標題修改為“二、 保費不足準備金對現行危險變動特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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準備金之影響評估與建議＂。 

(21) 肆、二、(3) 提存方式中，部分文字修改為“現行重大事故特別準備

金及危險變動特別準備金按 IFRS4 規定不應認列為負債＂ 

(22) “保費不足準備金配套措施建議草案試算表＂再請陳占晃先生更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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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精算考試議題及「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研究專案 

日期 2007/10/11 時間 14:00～15:20 地點 富邦產險8F會議室 

紀錄 饒伊璁 電話 27067890 ext.8047 e-mail 8062@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吳明洋委員 ; 陳貴霞委員 ; 曾慶泓委員 ; 簡仲明委員 

; 龍吟委員 ; 林榮泰委員 ; 陳淑娟委員   

三、列席人員 

; 陳榮森先生 ; 饒伊璁     

四、會議結論  

(九)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各章節主要修改部分如下： 

(23) 第二章第四節 選擇保費不足準備金的計算方法，修改為“在估算保

費不足準備金之前，精算人員可以利用所蒐集的各種資料，選擇適當

方法來估算保費不足準備金。本釋例特舉預期成本法、現值法與期望

投資收益法等幾個常見的保費不足準備金之估算方法為例，於下一章

另行說明。 

估算保費不足準備金的方法並不以此處所列方法為限，精算人員可根據

保費不足準備金之意涵，參考國外相關規定或其他各國產險精算學會出

版之書籍及論文(如美國產險精算學會)等，並根據所蒐集的資料，選擇

合適的估算方法。所使用之方法應注意前後期間之一致性，若衡量實際

情況確實有改變之必要，精算人員應於精算意見書中揭露。＂ 

(24) 第三章前言部分，修改為“依第一章「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義，此一

準備金係指當未滿期保費準備金經測試小於所對應之有效契約或承保風險

的預期「未來」之賠款與費用時，必須就其差額所提存之準備金。目前未滿

期保費準備金計算非以危險保費(純保費)為基礎，且佣金及招攬成本已於簽

單時認列為費用，並未列為遞延資產，故過去已發生並已認列之費用，就定

義而言則無需納入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分析過程。＂。並刪除第三段之“保

單年度制之保費＂。 

(25) 第三章第一節 預期成本法，“需提列＂改為“須提列＂；“反應＂

修改為“反映＂。 

mailto:ycchen@fubon.com.tw


 

 293

(26) 第三章第二節 現值法，“部份＂改為“部分＂。 

(27) 刪除第三章第四節 評估方法之適用。 
 
 
 
 
 
 
 
 
 
 
 
 
 
 
 
 
 
 
 
 
 
 
 
 
 
 
 
 
 
 
 
 
 
 
 
 
 
 



 

 294

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 

日期 2007/05/18 時間 10:00~11:30 地點 新安東京海上1201會議室 

紀錄 陳興進 電話 02-27067890#211 e-mail sjchen@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 申賢英 ; 吳智中 ; 呂秋敏 ; 林金淵 

; 林榮泰 ; 陳淑娟 � 陳榮森 ; 陳興進 

; 楊中天 ; 楊志正 � 謝良瑾   

三、列席人員 

; 陳占晃       

四、會議結論 

 
1. 建議釐清計算說明書之最低保費(或團體傷害險之相關規定)是否屬於保費不足準備金

之範圍。 
2. 請陳占晃修訂「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第三章所引用 terrence M. O’Brien & 

John G. Aquino, “Premium Deficiency Reserves”之範例。 
3. 請陳占晃於釋例中增加關於實務上險別合併及資料處理之議題內容。 
4. 6/20 日前之三次會議時間暫訂為 5/29、6/5、6/12，後續會再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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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 

日期 2007/05/29 時間 12:00~1:00 地點 新安東京海上1201會議室 

紀錄 陳榮森 電話 23821666#241 e-mail rongsen@mail.tfmi.com.tw 

二、出席人員 

; 申賢英 � 吳智中 ; 呂秋敏 ; 林金淵 

; 林榮泰 ; 陳淑娟 ; 陳榮森 ; 陳興進 

; 楊中天 ; 楊志正 ; 謝良瑾   

三、列席人員 

        

四、會議結論 

(一) 草稿內容建議修改部份： 
1. 第一章第二節_法律限制：保費不足準備金誤植為賠款準備金。 
2. 建議第二章第一節與第二節加以合併，標題延用第一節原標題，第二節部

份僅節錄第四段斜體字段路；第一節第二段文中所述”業界與媒體”建議修

改為”公司外部”另同段文中”幫忙”等用語，建議刪除。 
3. 第二章第三節第一段末句”以下的事項，在台灣比較常見”，建議修改為”

例如：”；”保單合約的特殊條件”建議修改為”保險契約的特殊條件”；第二

段建議整段刪除。 
4. 第二章第四節第一段建議整段刪除；第二段第二行末句”所採用的險別的分

類”建議修改為”所採用的險別分類”；第三段第一行未句”險別合併資料”建
議修改為”險別合併”。 

5. 第二章第五節第一段第二行”如資料、對於業務的了解與特色等等”建議刪

除；第二段建議整段刪除。 
6. 第二章第六節及第七節建議予以合併，並參考賠款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之

寫法予以修改。 
7. 第三章文中提及”遞延費用”因考量目前國內無費用遞延之規定且 IFRS 亦

不允許遞延費用，故建議予以刪除，並於刪除遞延費用後再重新檢視相關

方法及釋例是否可適用國內之作法；第三節現值法應為第二節，後序節次

亦應予以調整。 
(二) 法令修改意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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參考國外相關法令規定，「保費不足準備金」為未到期風險準備之一種，

因目前依保費險法第十一條之規定，並無「未到期風險準備金」僅有「未

滿期保費準備金」，故可考量將其併入「未滿期保費準備金」之中，並

於保險業各種準備金提存辦法第五條中增列第三項之規定。 

唯考量「未滿期保費準備金」為計算滿期保費之依據，若加入「保費不

足準備金」後可能會造成損失率等之扭曲，故建議依保險業各種準備金

提存辦法第六條第一項第三款之規定，視為因特列需要而加提之特別準

備金，除可避免損失率扭曲，亦可避免法令之修改。有關 IFRS4 之規定，

僅不允許事故前準備金之提存，雖將保費不足準備金置於特別準備金項

下，但本質上亦不違反其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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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 

日期 2007/06/12 時間 10:00~1:00 地點 新安東京海上1201會議室 

紀錄 陳榮森 電話 23821666#241 e-mail rongsen@tfmi.com.tw 

二、出席人員 

; 申賢英  吳智中 ; 呂秋敏  林金淵 

; 林榮泰 ; 陳淑娟 ; 陳榮森 ; 陳興進 

; 楊中天  楊志正 � 謝良瑾   

三、列席人員 

        

四、會議結論 

(一) 建議於第一章增列第二節定義，說明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義，並強調係針對自

留風險部份，並請陳榮森協助草擬該段文字。 
(二) 第二章第三節第二段”可將性質相似的險別合併，來觀察過去的理賠經驗，並將合

併理賠資料分析後的發現，如預估損失率，應用於合併前的各個險別。”建議修改為” 
可將性質相似的險別合併，用以觀察過去的理賠及費用經驗，並將合併險後所發現

之結果，應用於合併前的各個險別。” 
(三) 第二章第四節第二段”本釋例所列方法有期望投資收益法、現值法、綜合比率法及

自留損失率法”建議修改為”本釋例所列方法有期望投資收益法、現值法及期望成本

法”。 
(四) 請陳榮森協助於第三章第一節之前，增列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義並說明不含招

攬成本之原因，以強化本釋例之說服力。 
(五) 建議修改第三章之各釋例之損失率及維持費用率，建議提高損失率並調降維持

費用率。 
(六) 建議第三章第三節”期望成本率法”修改為”期望成本法”。 
(七) 第四章第一節有關「保險業各種準備金提存辦法」第 10 條及第 16 條之規定，

建議予以刪除，並稍加潤飾。 
(八) 請陳榮森協助校對及語句之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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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 

日期 2007/07/02 時間 10:00~1:00 地點 新安東京海上1201會議室 

紀錄 陳榮森 電話 23821666#241 e-mail rongsen@tfmi.com.tw 

二、出席人員 

; 申賢英  吳智中 ; 呂秋敏  林金淵 

; 林榮泰 ; 陳淑娟 ; 陳榮森 ; 陳興進 

; 楊中天 � 楊志正 ; 謝良瑾 �  

三、列席人員 

        

四、會議結論 

(一) 建議於第一章第二節第四行加入”自留”兩字，以茲區別。 
(二) 建議第三章所有「整張生效保單」改為「整張有效保單」，「生效保單未滿期

部分」改為「有效保單未滿期部分」。 
(三) 第三章第三節(2)預期賠款支出之估計，建議增加損失率基礎之說明。 
(四) 修改後之草稿請富邦饒伊璁轉寄國泰吳副總，並提供壽險精算委員會討論。 
(五) 法令修正建議之草案，無異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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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 

日期 2007/08/14 時間 14:00~15:30 地點 新安東京海上1201會議室 

紀錄 陳榮森 電話 23821666#241 e-mail rongsen@tfmi.com.tw 

二、出席人員 

� 申賢英  吳智中 ; 呂秋敏  許國棟 

; 林榮泰 ; 陳淑娟 ; 陳榮森 ; 陳興進 

; 楊中天 � 楊志正 � 謝良瑾 �  

三、列席人員 

        

四、報告事項 

陳榮森報告 96/8/3 日至保險局期中報告之初步結論： 
(一) 因壽險業對本釋例之架構有諸多考量，因此會中提議由產壽險業訂定各自之版

本，此一結論亦由富邦陳貴霞資深協理於精算學會理事會中確認。本次會議所

討論之版本已刪除壽險業之部份。 
(二) 依與會委員之建議，刪除第一章第四節原「遵守法律或監理機關之規定所造成

的偏差並不被認為有違本釋例。」之內容。 
(三) 依與會委員之建議，於第二章第五節新增「而不論是係數之選擇及假設，皆應

注意前後期間之一致性，若衡量實際情況確實有改變之需要，亦應在精算意見

書及精算備忘錄中揭露。」 
(四) 依委員建議文中所提及「會計制度」全修改為「保險法令及會計處理相關實務」 
(五) 其他議題：「維持費用之定義」、「各方法之適用情境」、「範例之統計基礎」、

及「新增小額信貸、工程險及分期繳費範例」等議題，因會中並無明確之決議，

提請本次會議討論，並擬待保險險局之會議記錄再行增修。 

五、會議結論 

(六) 「維持費用」之定義由第三章移至第一章第二節，並修改為：「維持費用係指

保險業為維持未屆滿之有效契約或尚未終止之承保風險之管理費用。」 
(七) 「適用情境」之議題，因於第三章第二節及第三節已提及，故是否配合調整請

再行考量。 
(八) 「範例統計基礎」之議題，請將第三章第一節前之範例，移至第二節之前段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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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第一節範例之數字以資區別。 
(九) 新增「小額信貸、工程險及「期繳費等範例」之議題，待保險局會議記錄再行

討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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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 

日期 2007/08/21 時間 10:00~12:30 地點 新安東京海上1201會議室 

紀錄 陳榮森 電話 23821666#241 e-mail rongsen@tfmi.com.tw 

二、出席人員 

 申賢英  吳智中 ; 呂秋敏 � 許國棟 

; 林榮泰 ; 陳淑娟 ; 陳榮森 ; 陳興進 

; 楊中天  楊志正  謝良瑾 �  

三、列席人員 

�        

四、會議結論 

(一) 有關分期保費及費用是否扣除再保佣金之問題，請於第四章常見問題與建議中

增列。 
(二) 請將第三章提到之「有效保單」改為「有效契約」，以與法令用語一致。 
(三) 請於第三章第一節之例子中加註說明，已發生賠款與理賠費用含當年度 IBNR 之變

動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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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 

日期 2007/09/04 時間 10:00~12:30 地點 新安東京海上1201會議室 

紀錄 陳榮森 電話 23821666#241 e-mail rongsen@tfmi.com.tw 

二、出席人員 

 申賢英  吳智中 ; 呂秋敏 ; 許國棟 

; 林榮泰 ; 陳淑娟 ; 陳榮森 ; 陳興進 

; 楊中天  楊志正  謝良瑾 �  

三、列席人員 

 陳占晃  林育德     

四、會議結論 

(一) 有關最新修訂之釋例無其他修正之意見。 
(二) 有關期中報告之意見回覆，除修正陳榮森所提之部份文字外，無其他意見。 
(三) 有關保費不足準備金及特別準備金之試算，非精算學會專案之工作內容，不適宜放

入精算學會之報告中，但可由公會精算小組提供主管機關參考，另相關試算表請陳

占晃提供給各委員，並請各委員於 9月 13日前將試算結果提供給公會陳秀卿彙整(請

林育德聯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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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精算學會會議記錄 

一、會議資訊 

主題 「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 

日期 2007/10/02 時間 10:00~11:30 地點 富邦產物總公司5F會議室 

紀錄 陳興進 電話 2706-7890#8211 e-mail sjchen@fubon.com.tw 

二、出席人員 

 申賢英 � 吳智中 ; 呂秋敏 � 許國棟 

; 林榮泰 � 陳淑娟 ; 陳榮森 ; 陳興進 

� 楊中天 � 楊志正 � 謝良瑾 �  

三、列席人員 

 陳占晃       

四、會議結論 

本次會議主要討論下列三項議題，會議結論如下： 

(一) 各種準備金估算。如自留未滿期保費準備金之計算，對於非比例再保準備金之估算。 
【會議結論】針對此議題，本次會議主要作經驗交流。(實務上，如自留未滿期

保費準備金一般採 24 分之一法或 365 分之一法予以計算) 

(二) 保費不足準備金之計算，是按商品別還是險別計算提存？ 
【會議結論】按險別計算。 

(三) 因應 IFRS4 之規定，即在財務報表需以 Gross 表示準備金，因此，在準備金提存辦

法之規定，是否有修正之必要？ 
【會議結論】如 IFRS4 規定需以 Gross 表示準備金，則準備金提存辦法或相關配套

措施(產物保險業會計制度及財務報表等)有修正之必要。 
 



   

「保費不足準備金之精算實務處理釋例」期中報告

審核會議紀錄 

一、時間：96 年 8 月 3 日（星期五）上午 10:00~12:40 
二、地點：本局 1724 會議室 
三、主席：曾副局長玉瓊 
四、出席人員：鄭會計師純農、賴教授曜賢、吳教授君誠 

中華民國精算學會（陳貴霞、簡仲明、陳榮森） 
              保險事業發展中心（梁副總經理正德、劉正權） 

 產險公會（陳淑娟、賴建泓、吳麗雲） 裝

壽險公會（陳昌正、李度儀、黃建邦） 
保險局（林組長寶惜、鄭副組長燦堂、 
施科長麗婕） 

五、紀錄：羅燕玲 
六、結論： 

 訂

(一)本案經與會人員就該期中報告提具之意見表詳附件，彙整

如次： 
     1.本研究計畫之需求說明計有三項內容，惟本次期中報告的

內容似僅著重於第二項需求上；因三項內容應有研究上的

順序性，建議研究單位能補充對第一項需求的研究內容，

並據以提出第二項需求的處理準則與釋例，且說明第三項

需求目前的進度與研究可能包含的具體內容。 

 線

2.本釋例第一章第四節最後一段「遵守法律….」等敘述不符

中文表述習慣，建議刪除。 
3.本釋例中多數提及國內現行之會計制度，因現行會計制度

乃建制在保險法之下，故建議修正為「現行保險法令及會

計實務」。 

 
 打字：   校對：   監印：   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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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編號：096S102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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裝 

訂 

線 

4.預期賠款是否含 IBNR，已付賠款是否為自留賠款及維持

費用是否扣除再保佣金收入（page 8），宜澄清說明。 
5.本釋例中介紹之提存方法係以會計年度（Calendar year）為

基礎，建議以保單年度（Policy year）基礎計算，所得數

字較為正確。 
6.第二章第五節精算人員於計算過程中選擇之假設需有一致

性（各年度），如有改變需詳加說明（page 5）。 
7.本研究案中計算標準以自留保費為基礎是否合理有待斟

酌，建議本項架構可以類似 GPV 的計算精神，將再保費

用等因素考慮於 GP-Claim-expense 之計算式中後，再與未

滿期保費比較，以 GPV 高於未滿期保費之差額為保費不

足準備金。 
8.本釋例第三章前三節所提的三種方法，(1)建議補充說明各

自適合使用的情境。(2)亦請說明第一、二種方法是否僅是

第三種方法的特例？ 
9.本案涉及壽險商品中的傷害保險與健康保險，因壽險公司

經營健康險、傷害險等業務較產險公司有足夠之經驗，建

議可參酌壽險業之經驗，與壽險精算委員會與簽證精算委

員協調，訂定產壽險業間計算相關準備金之標準。 
10.在短期險中是否存在有續期保險費的可能(例如，一年期保

險，保戶選擇月繳)或有保證續保存在的可能(例如，一年

期健康保險)？如有，建議增加包含續期保險費與有保證續

保的說明與舉例。 

11.目前壽險業已有現金流量測試評估各種準備金的適足性，

請專案小組於提建議方案時亦應考量或評估現行做法。 
   12.專業再保之業務特性與直接簽單公司業務不同，故保費不

足準備金問題，宜另案處理。  
 (二)前揭意見，請中華民國精算學會審酌修正或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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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 

期中報告審查意見及處理情況 

委員姓名 原文內容 審查委員意見 處理情況 
 本研究計畫之需求說明計有

三項內容，惟本次期中報告的

內容似僅著重於第二項需求

上；因三項內容應有研究上的

順序性，建議研究單位能補充

對第一項需求的研究內容，並

據以提出第二項需求的處理

準則與釋例，且說明第三項需

求目前的進度與研究可能包

含的具體內容。 

本次計畫的需求計有三點：(1)
各國保費不足準備金的相關

規定；(2)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實

務處理原則或釋例草案；(3)
其他應行配合事項及建議。 
期中報告所撰寫內容，係已參

考所蒐集各國保費不足準備

金的相關規定，並據以進行研

擬建議其他應配合事項及建

議，詳細內容，將於期末報告

中提出完整內容。 
 本釋例第三章前三節所提的

三種方法，(1)建議補充說明

各自適合使用的情境。(2)亦

請說明第一、二種方法是否僅

是第三種方法的特例？ 

依據審查意見於第三章前文

增列相關說明，釋例中所提之

各方法皆由定義發展而來，其

間並無絕對之從屬關係，各方

法間之差異主要係來自可取

得之資料程度不同。 

吳君誠 
先生 

 在短期險中是否存在有續期

保險費的可能(例如，一年期

保險，保戶選擇月繳)或有保

證續保存在的可能(例如，一

年期健康保險)？如有，建議

增加包含續期保險費與有保

證續保的說明與舉例。 

釋例僅作原則性之規範，並於

第四章常見問題與建議之問

題 5說明相關處理方式。 

賴曜賢 
先生 

 本釋例第一章第四節最後一

段「遵守法律….」等敘述不符

中文表述習慣，建議刪除。 

依據審查意見予以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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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姓名 原文內容 審查委員意見 處理情況 
 專業再保之業務特性與直接

簽單公司業務不同，故保費不

足準備金問題，宜另案處理。

本釋例用以說明產物保險公

司所經營保險商品保費不足

處理情形，並不侷限保險公司

的經營組織型態，亦即專業再

保公司承接產物保險業務的

部分，可參考本釋例處理其保

費不足準備金。但專業再保公

司是否需提存保費不足準備

金，屬於主管機關監理政策之

考量，非屬於本專案小組研究

之範疇。 

 

 第一章第二節定義所提「費

用」是否係指「維持費用」宜

澄清說明。 

已改用「一般費用」取代原文

之「維持費用」，並已參照「費

用因子實務處理準則」對於一

般費用之定義。 
 第二章第五節精算人員於計

算過程中選擇之假設需有一

致性（各年度），如有改變需

詳加說明。 

依據審查意見於該節增列相

關內容。 

 P.11 預估投資收益計算表之

表頭有「保費收入」，但沒有

數字，如果在計算過程中不

需，可考慮去除。 

依據審查意見予以刪除。 

保發中心 
梁正德 
副總 
劉正權 
先生 

 對於特列險種(如：傷害險有

法定危險發生率)之保費不足

準備金是否需有計算方法範

例。 

釋例僅作原則性之規範，並於

第四章常見問題與建議之問

題 3說明有關團體傷害險等，

有特殊準備金提存規定險種

之適用情形。 
鄭純農 
先生 

 本釋例中多數提及國內現行

之會計制度，因現行會計制度

乃建制在保險法之下，故建議

修正為「現行保險法令及會計

實務」。 

依據審查意見修改原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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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姓名 原文內容 審查委員意見 處理情況 
 本案涉及壽險商品中的傷害

保險與健康保險，因壽險公司

經營健康險、傷害險等業務較

產險公司有足夠之經驗，建議

可參酌壽險業之經驗，與壽險

精算委員會與簽證精算委員

協調，訂定產壽險業間計算相

關準備金之標準。 

已由壽險精算委員會另行訂

定人身保險業之處理釋例。 

 預期賠款是否含 IBNR，已付賠

款是否為自留賠款及維持費

用是否扣除再保佣金收入，宜

澄清說明。 

預期賠款含 IBNR，並依審查

意見，於釋例中加註說明。 
是否採自留賠款基礎，已於第

四章常見問題與建議之問題 4

中說明。 

維持費用項已改為一般費用

項，即不包含再保佣金收入。

 

 本釋例中介紹之提存方法係

以會計年度（Calendar year）
為基礎，建議以保單年度

（Policy year）基礎計算，所

得數字較為正確。 

本釋例介紹之提存方法並未

特別指明採用何種統計基

礎，精算人員可根據所蒐集之

資料內容、資料成本、時效

性、估算方法與準確性之後綜

合考量採取適當之統計基礎。

 計算標準以自留保費為基礎

是否合理?本項架構應為

GP-Claim-expense，類似 GPV

的計算。若有再保亦應考慮於

計算式中才對，再與未滿期保

費比。 
 本案涉及壽險商品中的傷害

保險與健康保險，建議學會先

與壽險精算委員會與簽證精

算委員協調，產壽間的做法。

壽險公會 
陳昌正 
先生 

 目前壽險業已有現金流量測

試評估各種準備金的適足

性，請專案小組於建議時亦應

考量或評估現行做法。 

 

已由壽險精算委員會另行訂

定人身保險業之處理方式。 
並擬於人身保險業簽證精算

人員實務處理原則，第七章精

算意見備忘錄之第三節備忘

錄內容(3)之(d)各項簽證項目

增加說明，其說明如下：針對

一年期傷害險及一年期健康

險，若所提存未滿期保費不足

以支應未來所產生的預期理

賠支出與費用時，應就其差額

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其方法

可參考第二章 2.2.1 短期險負

債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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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費不足準備金實務處理釋例 

期末報告審查意見及處理情況 

委員姓名 原文內容 審查委員意見 處理情況 
吳君誠 
先生 

 1. 附錄中蒐集中美星等相關

規定，資料甚為豐富，惟於研

究報告當中「貳、摘要或彙整

各國（州）內容或精髓」似僅

列表比對有關保費不足準備

金的定義而已；因委託單位是

保險監理機關且為符合本研

究委託案之第一點需求說

明，建議於該部分增列： 

(1)中美星之保險監理機關對

保費不足準備金如何提存

具體規範的比較。 

(2)依據他國監理規範的分析

與比較或其它具體理由來

支持研究報告當中「參、研

究結果」與「肆、其他應行

配合事項及建議」的論點與

建議的合理性。 

依據審查意見改善原文內容

之表達方式，增加各國保費不

足準備金之定義與摘要說

明，而研究報告中的「參、研

究結果」與「肆、其他應行配

合事項及建議」，亦已參考各

國對於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

義及內容摘要而加以論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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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姓名 原文內容 審查委員意見 處理情況 
 2. 有關研究報告第三章之內

容的定位究竟為何？依第一

章第一節中提及「本釋例並非

精算準則公報，…」，惟按內

容觀之，第一章與第二章的內

容似不宜稱為釋例，擬請研究

單位再次確認本研究報告第

三章之定位為何？暨違反時

會的效果為何？ 

本釋例之第三章，其主要目的

在於介紹幾種常見的保費不

足準備金的估算方法，並透過

實際範例的方式，說明如何評

估及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估

算過程，以供精算人員實務操

作時，依據現實之相關因素，

可直接參考範例的方法或是

另行設計其他符合保費不足

準備金定義的提存方法。 
準則公報主要依據現行法

令、最新的精算原理，提供精

算人員相關的基本原則，而處

理釋例則是提供具體案例之

可能處理方式，建議實務操作

時考量之因素或是作為準則

公報之補充說明。 
而如上所述，處理釋例中所建

議考量之因素或可能之處理

方式係提供精算人員之參考。

 

 3 有關研究報告第三章第一

節預期成本法中損失率之計

算： 

(1)於產壽險業兼營商品之適

用時，建請注意壽險實務

對理賠案之處理成本與

IBNR是否亦如產險實務一

樣計入損失率之分母中？

建議與壽險業者進確認對

相關計算方式與評做基準

能有較為一致性的認知。

(2)損失率的計算是否採最近

一期資料或是會避免過度

波動而採最近數期平均？

建請補充此部分的討論。

(1) 目前產險業的損失率計算

公式，已包含理賠費用及

IBNR，對於產壽險兼營商品，

壽險業者是否採用與產險業

者相同之計算公式，已由中華

民國精算學會壽險精算委員

會研議中。 
 
(2)精算人員得根據各險別特

性、公司的經營策略不同、資

料的取得等等不同因素，採用

合適之損失率的估算方法，本

研究報告無法一一討論各種

損失率的估算方法，且各種方

法並無絕對優劣。故已於第三

章第三段提醒精算人員，採用

相關因子需注意考量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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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姓名 原文內容 審查委員意見 處理情況 
 4. 有關研究報告第三章第一

節至第三節提及的三種方

法，第一種為第二種在利率為

零時的特例，第二種方法與第

三種方法主要差別有二：第一

點差別在每期利息收益的計

算，一採複利，一採單利；第

二點差別在計算出各期利息

收益後彙總到評價日時，一採

各期利息收益的現值，一採各

期收益直接相加；第一點差別

僅在計算利息上是否簡化，尚

稱合理；第二點差別則顯示出

「期望投資收益法」的矛盾

性，既然承認時間價值而計算

各期投資收益，但將各期投資

收益彙整到評價日時卻又忽

略時間價值；因此，對此處理

方式的合理性建請再酌或再

補強支持的理由。 

已於第三章第三節增加期末

餘額欄位，該節所說明之方

法，係依據現金流量觀念，來

計算所提列的未滿期保費，加

上未來的投資收益，是否足以

支付未來的支出，該方法與目

前壽險業者常用之評估方法

類似。表中所計算的投資收

益，並非單利，僅是用來計算

期末的餘額，以整體結果而

言，投資收益亦為複利。 

 

 5. 國內原對部分險種(如團

體一年定期壽險、團體傷害

險、旅行業責任保險、旅行業

履約保證保險等)規定按實收

保費與法定保費二者中較大

者來計提準備，其本質似亦是

保費不足準備的概念，且係使

用較一致性的客觀與具體之

標準；如研究單位仍維持第 26

頁「廢除特定產險商品須遵照

特定之準備金提存規定的行

政函釋」的建議，建請提供更

明顯且較佳之理由，否則建議

保留並按研究報告第 19 頁問

題 2之回答辦理。 

本研究係提出保費不足準備

金之定義，並就定義提出參考

之計算方式，而相關法令規範

是否符合本研究之定義，並不

在本研究考量範圍內，而是否

繼續保留此相關規範亦為主

管機關之監理政策考量。 
但如維持現行相關「法定保

費」之規定，並同時實施保費

不足準備金之提存，若以一般

經驗，實收保費低於「法定保

費」時，在未滿期保費準備金

的計算(較實際為高)、滿期保

費的計算上(較實際為低)，將

與實際情況有所偏差，而使所

估算的保費不足準備金亦有

所偏差，故本研究建議廢除

「法定保費」之規定，回歸保

費不足準備金之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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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姓名 原文內容 審查委員意見 處理情況 
 6. 第31頁表中提存保費不足

準備金影響數$499,255 仟元

是否採預期成本法？係採用

何年度之資料為準？建請補

充說明計算的方式與基礎。 

第 31 頁所列之保費不足準備

金，係請產險公會商請同業之

精算人員，依據 95 年度的財

務數字，參考本釋例之預期成

本法估算而得。 

 

 7. 有關第 19 頁的問題一，依

據第 22 頁中的 2 的說明，似

乎美國在計算保費不足準備

時對過去發生的招攬費用亦

無遞延的考量，建請對 19 頁

問題一的原回答再予斟酌。 

為翻譯表達之問題，已配合審

查意見於肆、一、(二)、2 修

正相關文字。 

 本釋例草案最終將成為主管

機關對外正式發佈文件，內容

宜力求語意精簡、順暢，且儘

量避免模稜兩可表達、不必要

的轉折語也宜刪除。相關處理

方式，如附件所示。 

依據審查意見改善原文內容

之表達方式。 

 部分第二章第四節與第三章

第四節有不必要的重複敘

述，宜做整合。 

依據審查意見刪除第三章第

四節。 

 第二章第五節最後一段似意

猶未盡，宜再著墨。 
依據審查意見改善原文內容

之表達方式。 
 第三章第一段末解釋不是很

清楚，宜重述。 
依據審查意見改善原文內容

之表達方式。 

賴曜賢 
先生 

 法令上所謂特別準備金之「特

別」乙詞指涉模糊建議一律取

消。 

本項意見屬於主管機關監理

政策之考量，非屬於本專案小

組研究之範疇。 
 各章節用法不一致 依據審查意見改善原文內容

之表達方式。 
 從研究大綱內容，應包括：修

正修文、準備金實務處理準則

及釋例，但文中僅含修正修文

及釋例。 

已配合審查意見於肆、三、(二)
增列相關應配合事項。 

保發中心 
梁正德 
副總 

 

 於準備金實務處理準則中，應

考量增列保費不足準備金相

關說明，以與釋例相呼應。 

已配合審查意見於肆、三、(二)
增列相關應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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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姓名 原文內容 審查委員意見 處理情況 
 請在肆、一中增加有關準備金

實務處理準則之建議修正內

容。 

已配合審查意見於肆、三、(二)
增列相關應配合事項。 

 

 P.18 保險公司改變評估方法

的條件或限制為何？ 

已於釋例第二章第四節增列

相關說明。 
 本釋例第三章介紹三種保費

不足準備金提存估算方法，建

議於研究計畫中分析各種方

法之優、缺點，以及在何種狀

況或條件下採用何種方法為

宜，藉供精算人員選擇適當提

存方法有所依循以及供為主

管機關衡量保險業選用提存

方法之標準。 

本釋例之第三章，其主要目的

在於介紹幾種常見的保費不

足準備金的估算方法，並透過

實際範例的方式，說明如何評

估及提存保費不足準備金估

算過程，以供精算人員實務操

作時，依據現實之相關因素，

可直接參考範例的方法或是

另行設計其他符合保費不足

準備金定義的提存方法。 
所提之三種計算範例，係依可

取得資料之多寡及詳細程度

作為區分，但估算方法並不以

這三種方法為限，主要仍須由

精算人員根據公司的實際情

況來加以判斷決定，故於釋例

第四章常見問題與建議，增列

問題 6。 

鄭純農 
先生 

 本釋例第三章第二段所言「除

另有類似盈餘佣金之特殊狀

況外」（P13），宜闡明其所欲

表達之真實意涵以及適當處

理方式，避免日後遵循本研究

計畫者，滋生混淆。 

本段文字之目的係提醒精算

人員雖無需考量佣金及招攬

成本等已於簽單時認列之費

用，但應同時注意考量所有未

來可能發生之所有費用。已配

合審查意見修訂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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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姓名 原文內容 審查委員意見 處理情況 
 本釋例第二章第一節，關於

「業務資訊與財務無法吻合

而導致其無法使用，精算人員

應在意見書揭露」（P10），與

第五節就「精算人員選擇係數

與假設改變，應於精算備忘錄

中揭露」，究其影響情節之輕

重，似不應產生不一致現象，

建請斟酌修正並考量目前精

算學會已公布之精算準則及

釋例。 

因精算備忘錄係供精算專業

閱讀，其所載內容皆較與精算

專業技術相關，並參考已公佈

之精算準則及釋例，將第一段

修改為「應於精算備忘錄中揭

露」。 

 

 本釋例第二章第五節第二段

「依公式計算所得之結果經

測試超過合理範圍，…精算人

員可以依據自己的判斷選擇

一個合適且合理的結果並解

釋此一差異」之敘述，意指在

經再次測試、檢視後，如結果

仍未能落於合理範圍時，精算

人員可僅就不合理之結果予

以說明即可，或需調整成合理

之結果後再加以說明，建議於

研究計畫中可再明確闡述研

究小組之建議或看法。 

本段主要說明，如經第一次測

試之後，其結果如超過合理範

圍，應檢視計算過程是否失

當，如果計算過程失當(例如

計算錯誤等等)，則應修正計

算過程，如果計算過程並無失

當，但測試結果仍超過合理範

圍，則可能是受限於資料品質

或是其他因素所致，此時精算

人員可以依據自己的判斷選

擇一個合適且合理的結果並

解釋此一差異。此一問題亦將

於釋例第四章常見問題與建

議，增列問題 7。 
 本報告「貳、摘要或彙整各國

（州）內容或精髓」部分，應

就各國保費不足準備金監理

方式、相關精算學會配合作業

情形等加以補充。 

依據審查意見改善原文內容

之表達方式，增加各國保費不

足準備金之定義與摘要說

明，而研究報告中的「參、研

究結果」與「肆、其他應行配

合事項及建議」，亦已參考各

國對於保費不足準備金之定

義及內容摘要而加以論述。 

保險局 

 本報告應檢討在現行準備金

之精算處理準則如何配合增

訂規範保費不足準備金之部

分，請於提送期末報告時補充

之。 

已配合審查意見於肆、三、(二)
增列相關應配合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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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姓名 原文內容 審查委員意見 處理情況 
  有關保費不足準備金提存方

法及法令規定建議草案，請再

與壽險精算委員會確認可行

後，再予整合併入本報告中。

有關本報告之保費不足準備

金提存方法及法令規定建議

草案，已與壽險精算委員會確

認其可行性，詳細請見伍、壽

險業有關保費不足準備金之

回覆及參、研究結果中第三章

第四節人身保險業應注意事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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